

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3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106年5月18日（星期四）9時1分至17時28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2會議室

主　　席　曾委員銘宗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法案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請宣讀「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案」條文及委員所提修正動議。

名稱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特制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三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租賃住宅：指以出租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二、租賃住宅服務業：指租賃住宅代管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

三、租賃住宅代管業（以下簡稱代管業）：指受出租人之委託，經營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簡稱代管業務）之公司。

四、租賃住宅包租業（以下簡稱包租業）：指承租租賃住宅並轉租，及經營該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簡稱包租業務）之公司。

五、租賃住宅管理業務：指租賃住宅之屋況與設備點交、收租與押金管理、日常修繕維護、糾紛協調處理及其他與租賃住宅管理有關之事項。

六、營業處所：指租賃住宅服務業經營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之店面或辦公室等固定場所。

七、租賃住宅管理人員：指租賃住宅服務業依本條例規定所置從事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之人員。

八、轉租：指承租租賃住宅，以其全部或一部租與他人居住使用，他人支付租金之租賃行為。

九、次承租人：指支付租金租用他人承租之租賃住宅供居住使用者。

十、租賃住宅服務當事人：指代管業服務之委託人及承租人，或包租業服務之出租人及次承租人。

第　四　條　　租賃住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條例規定：

一、供休閒或旅遊為目的。

二、由政府或其設立之專責法人或機構經營管理。

三、租賃期間未達三十日。

第二章　健全住宅租賃關係

第　五　條　　住宅租賃契約具消費關係者，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非具消費關係者，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應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契約之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四、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

第一項不得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人之一方義務或責任。

二、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人之一方行使權利，及加重其義務或責任。

三、其他顯失公平事項。

非具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契約條款，違反第一項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該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第　六　條　　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第　七　條　　出租人提供之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

受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之租賃住宅面積、屋齡、樓層別及法定用途與事實不符者，不應刊登之。

前二項廣告主為租賃住宅服務業者，應註明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

第　八　條　　主管機關為健全住宅租賃關係，得建立租賃住宅專業服務制度、發展租賃住宅服務產業、研究住宅租賃制度與提供住宅租賃糾紛處理及諮詢。

主管機關得輔導、獎勵其他機關（構）及住宅租賃之相關團體辦理前項事務；其輔導、獎勵之對象、內容、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九　條　　主管機關為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得輔導成立以出租人或承租人為會員基礎之非營利團體，提供專業諮詢、教育訓練或協助糾紛處理等相關服務。

前項非營利團體，主管機關得予以獎勵；其輔導獎勵之對象、內容、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住宅租賃爭議，出租人或承租人得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調處，並免繳調處費用。

第十一條　　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將住宅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包租業轉租，供居住使用一年以上者，得依下列規定減徵租金所得稅：

一、出租期間每屋每月租金收入不超過新臺幣六千元部分，免納綜合所得稅。

二、出租期間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六千元部分，其租金所得必要損耗及費用之減除，住宅所有權人未能提具確實證據者，依下列方式認列：

(一)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六千元至二萬元部分，依該部分租金收入百分之五十三計算。

(二)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二萬元部分，依該部分租金收入按所得稅法相關法令規定之減除標準計算。

前項減徵租金所得稅規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第十二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租賃住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得予適當減徵。

前項減徵之期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一項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規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第三章　租賃住宅服務業

第一節　設立登記

第十三條　　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於許可後三個月內辦妥公司登記；屆期未辦妥公司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於完成公司登記後六個月內繳存營業保證金、置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及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並領得登記證後，始得營業；屆期未辦妥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並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

租賃住宅服務業分設營業處所者，應於繳存營業保證金及置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分設營業處所登記並領得登記證，始得營業。

前二項營業保證金繳存金額，依租賃住宅服務業營業處所數及經營規模計算。

租賃住宅服務業或其分設營業處所於領得登記證後逾六個月未開始營業或自行停止營業連續六個月以上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並註銷其登記證。但依法辦理停業登記者，不在此限。

租賃住宅服務業及其分設營業處所之登記均經廢止並註銷其登記證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並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

代管業及包租業組織商業團體，應以租賃住宅服務商業之業別為之，不得依其業務性質分別組織。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租賃住宅服務業之負責人；已充任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令租賃住宅服務業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廢止其許可及註銷其登記證，並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

一、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二、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三、經法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五、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定之罪、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七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七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條或第九條之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三年。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曾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經撤銷或廢止許可，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未滿一年。但依第十三條第六項規定廢止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原許可事項變更者，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變更許可。

租賃住宅服務業或其分設營業處所營業後，原登記事項變更者，除所置租賃住宅管理人員之異動，依第三項規定辦理外，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租賃住宅服務業及其分設營業處所營業後，所置租賃住宅管理人員異動者，應於異動之日起三十日內，造具名冊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繳存之營業保證金，超過一定金額者，得就超過部分以金融機構提供保證函擔保之。

第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營業保證金，由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聯合會）於金融機構設置營業保證基金專戶儲存，並組成管理委員會負責保管；基金之孳息部分，僅得運用於健全租賃住宅服務業經營管理制度。

前項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由租賃住宅服務業擔任者，其人數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之五分之二。基金管理委員會之組織、基金管理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營業保證金，除有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情形外，不得動支。

租賃住宅服務業繳存之營業保證金低於第十八條第三項辦法規定之額度時，全國聯合會應通知租賃住宅服務業者於一個月內補足；屆期未補足者，全國聯合會應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處罰。

第十七條　　營業保證基金獨立於租賃住宅服務業及其受僱人之外，除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情形外，不因租賃住宅服務業或其受僱人之債權債務關係而為讓與、扣押、抵銷或設定負擔。

租賃住宅服務業因合併或變更組織型態時，其所繳存之營業保證金應隨之移轉。

第十八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無被害人依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請求代為賠償案件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自事實發生日起滿一年之次日起二年內，以書面向全國聯合會請求退還原繳存之營業保證金。但不包括營業保證金之孳息：

一、公司解散。

二、公司變更登記後不再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

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

四、經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

租賃住宅服務業因減少營業處所或縮減經營規模，致已繳存之營業保證金逾第三項辦法規定金額且無被害人依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請求代為賠償案件者，得依前項規定之期限及程序請求退還溢繳之營業保證金。

第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繳存營業保證金程序、第四項營業保證金繳存金額與經營規模、第十六條第一項提供擔保金額及前二項退還營業保證金程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僱用具備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資格者從事代管業務及包租業務。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置專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至少一人；其分設營業處所者，每一營業處所，應置專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至少一人。

前項專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不得同時受僱於二家以上租賃住宅服務業。

第二節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第二十條　　經參加全國聯合會舉辦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資格訓練並測驗合格者，應於取得合格證明之日起一年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機關（構）、團體、學校登錄及領有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始得充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前項證書有效期限為四年，期滿前六個月內，租賃住宅管理人員應檢附其於最近二年內參加全國聯合會舉辦換證訓練並測驗合格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機關（構）、團體、學校重新辦理登錄及換證。

前二項訓練、測驗資格、課程內容、時數、收費費額、登錄、發證、換證作業、規費收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有第十四條第四款、第五款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已充任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證書及公告，並註銷其登錄。

租賃住宅服務業所屬租賃住宅管理人員有前項所定不得充任之情形者，不得執行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

第三節　業務及責任

第二十二條　　代管業應與委託人簽訂委託管理租賃住宅契約書後，始得執行租賃住宅管理業務。

前項代管業不得委託他代管業執行租賃住宅管理業務。

第二十三條　　包租業應經出租人同意轉租其租賃住宅並與其簽訂住宅租賃契約書後，始得刊登廣告及執行業務。

包租業與次承租人簽訂住宅租賃契約書時，應提供住宅租賃標的現況確認書及前項經出租人同意轉租之書面文件，並於該契約書載明包租業與出租人之住宅租賃標的範圍、租賃期間及得終止住宅租賃契約之事由。

包租業應於前項契約書簽訂後三十日內，將該契約轉租標的範圍、租賃期間及次承租人資訊以書面通知出租人。

第二十四條　　包租業轉租租賃住宅後，出租人提前終止住宅租賃契約者，包租業除應於知悉終止住宅租賃契約之次日起五日內通知次承租人終止轉租契約，協調返還租賃住宅、執行屋況及附屬設備點交事務、退還預收租金及全部或一部押金外，並應協助次承租人優先承租其他租賃住宅。

前項出租人提前終止住宅租賃契約之情形，於包租業因故停業、解散或他遷不明時，得由出租人通知次承租人。出租人或次承租人得請求所在地同業公會或其全國聯合會協調返還租賃住宅或續租事宜，該同業公會或其全國聯合會不得拒絕。

前二項出租人提前終止住宅租賃契約之情形，因可歸責於包租業之事由，致出租人或次承租人受損害時，適用第二十五條規定。

第二十五條　　因可歸責於租賃住宅服務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契約，致租賃住宅服務當事人受損害時，由該租賃住宅服務業負賠償責任。

租賃住宅服務業因其受僱人執行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租賃住宅服務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租賃住宅服務業應與其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前二項被害人向全國聯合會請求代為賠償時，其所設基金管理委員會應即進行調處。

被害人取得對租賃住宅服務業或其受僱人之執行名義或經基金管理委員會調處決議支付者，得於該租賃住宅服務業繳存營業保證金及提供擔保總額內，向全國聯合會請求代為賠償；經代為賠償後，即應依第十六條第五項規定，通知租賃住宅服務業限期補繳。

第二十六條　　下列文件應由租賃住宅服務業指派專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簽章：

一、委託管理租賃住宅契約書。

二、住宅租賃契約書。

三、住宅租賃標的現況確認書。

四、屋況與附屬設備點交證明文件。

五、租金、押金及相關費用收據。

六、退還租金、押金證明。

前項第一款規定，於經營包租業務者不適用之；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於經營代管業務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第一款契約書及第二款契約書中之轉租契約書，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及其網站，揭示下列文件資訊：

一、登記證。

二、同業公會會員證書。

三、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

四、代管費用收取基準及方式。

前項第四款規定，於經營包租業務者不適用之。

第二十八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將其受託管理、承租或轉租租賃住宅之相關資訊，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前項資訊類別、內容、提供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九條　　主管機關檢查租賃住宅服務業之業務，租賃住宅服務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四章　罰則

第三十條　　非租賃住宅服務業而經營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禁止其營業，並處公司負責人、商業負責人、有限合夥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勒令歇業。

第三十一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或廣告未註明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

二、違反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分設營業處所未申領登記證即開始營業。

三、違反第十六條第五項規定，未於期限內補足營業保證金。

四、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僱用未具備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資格者從事業務。

五、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簽訂委託管理租賃住宅契約書即執行業務。

六、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未經出租人同意轉租並簽訂住宅租賃契約書即刊登廣告或執行業務。

七、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檢查業務。

第三十二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委託他代管業執行業務。

二、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與次承租人簽訂住宅租賃契約書時未提供住宅租賃標的現況確認書，或出租人同意轉租之文件，或未於住宅租賃契約書載明其與出租人之住宅租賃標的範圍、租賃期間及得提前終止住宅租賃契約之事由。

三、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於期限內通知次承租人終止轉租契約、無正當理由未協調返還租賃住宅、無正當理由未執行屋況或附屬設備點交事務、未退還預收租金或押金。

四、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指派專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簽章。

五、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於期限內提供相關資訊或提供不實資訊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於期限內申請變更許可。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未於期限內申請變更登記。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租賃住宅管理人員異動未於期限內報請備查。

四、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未置專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五、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所屬專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同時受僱於二以上之租賃住宅服務業。

六、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簽訂住宅租賃契約書後未於期限內將轉租資訊以書面通知出租人。

七、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者，未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及其網站揭示相關文件資訊。

租賃住宅服務業經依前項規定處罰，並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第三十四條　　受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刊登與事實不符之租賃住宅廣告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經營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者，自施行之日起，得繼續營業二年；二年屆滿後未依第十三條規定領有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者，不得繼續營業。

違反前項規定繼續營業者，依第三十條規定處罰。

本條例施行前已訂定之住宅租賃契約或委託管理租賃住宅契約，其租賃或委託管理期間持續至本條例施行之日以後者，不適用本條例規定。但當事人約定適用本條例規定者，從其約定。

第三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從事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之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得繼續執業二年；二年屆滿未領有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者，不得繼續執行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

租賃住宅服務業僱用違反前項規定之租賃住宅管理人員，依第三十一條第四款規定處罰。

第三十七條　　外國人得依第二十條規定參加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訓練及測驗。

前項測驗合格並登錄及領有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者，得受僱於租賃住宅服務業為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充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者，其有關業務上所為之文件及圖說，應以中華民國文字為之。

第三十八條　　全國聯合會成立前，其應辦理之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團體或學校辦理之。

第三十九條　　依本條例規定受理申請核發租賃住宅服務業許可及登記證，應收取規費；其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吳委員玉琴等所提修正動議：

[image: image1.jpg](EREIE

TTBEhRA

i

OB ERER) 22
Ejo

- RS
EHEEE IR
S B ~ WS
REEE - A
4t - iR

REMBAHE ES

EHAEMZEE

N BRERFT - S
FERGELEN
EXBNEHERERE
ZIEESRRAEF
& EFT o

t - HEFEEEAR

IR EEERBE
ARG ERE
REAREXRBHE
GEE SN

J\~ B SRS
FE  SUHEH—
ERAH S At A B AESE
At A EEZ
HETR -

Ju- BEFEA - SELICEHE
BT EE—
N

+~ TR BT
H & 1H A A&
ZHEE=EHER
ER%E -

+— HEAERBESE
A IERERREZZ

MR IR 2 A
=] e

fi - R EEEEE
AT YRR
SRR G
MO « HUEE
PU——
i R A
EEANZEE -

X~ BT SR
EERBEEER
ERBROHLY
2 EERMAEE

I -
£ EEEEEEAR
: R R
PR B3 5
HERERB R
e PIN-E

A~ B SRR
fE » D EE—
5 B A A B
M- AR
FAET A -

- ZERN : 5
< LR At A KR
T HEEEHEE
[ -

+ « B
A - SERERRGY
FEHARERHA » &
SR
ABIETN -






[image: image2.jpg]EEHERNENE
FfeE - BRIHEER
REAERAARE © JERH
BRRE  HEGER
PRUESEE » R

FEBREES -
AITH JE &9 E B8

» RNEEERE -

— ~ B EERERE
BEIHE -

= BREEZEER
.

= BRI RERAE
REERUR

o~ HEAEESIAEITH
B ZEIH -

E—EHABRYNE
BE > HRAEARE
—  [R¥ESCEERREFEA

ZEHHEE -
— - [REVSEIZEATA
TI{ERER] - RInEXH
 EBEEHER -

=~ HA@R A TFEHE

EEHEHAGR
BENE-HZIEL

EDNERIGE  BRY

BE(REE S

D JEELMERIGE K

EHERFBLYEE

TE » Eoh e

Z °
HITEFELY RIS -

HAAEESE -

— ~ B ETHEFIE
BEIE -

= BRR T EE
% o

= B AR R
ST -

VO - EAERSIL T
a0
E-ERELGE

BIE - HNEAEIE -

— - IRGIS R s
EAZ—FEBS
=T

= RElSERE S
EAZ—FHITFER
Fl - RIMEEER,
BT -

= BB A TEE

EIESh% TR A 555
SEAREHA > S
#EHZ HEARK
RN -
BB ERET BB EaEE
HER % HER |
BAMK HEAERY | BREE ETEERG | — REEEREES—

RE=FE - HEM %
TEHEE SRR HR
BRI T8 4 2 0k
BERAfR - HUHEH A
TERHEZ B > IR
AU S 2 &M AFTE
BZEE - EfEREERE
H - BRUBRNERG &
THERY  RERZE
BHEHRE—TTRE >
IR EE BB T (2
B B bR BT B R
FELEEE  HB1 -
BRITHE L BHEME
BAEETH B S RkaZ A E
= o EIRENER G
THERLY - EAERE
A ELRRIEE 2 AHBAAR
T NBEEREL T E
F - HEEBHTE AR
EEHERARSRRE
BEANABRECESY
EHENERHEAZEE
 BRERAE B -

RZ2ETHERG © 7
FHEEY T EE SN
ZEHEEERBEECE






[image: image3.jpg]. EIFEE

TTBBERR A

A

EEENENESEH
RECENGE » A
ANEERBRAEGZ

WE; HERAIER

BOEERE » A
5 CIBEAIE » 75 -

AR
I e S G
MRS R 2 —
% AR B
IREIRRITE » B
SRSy » TRERC
EEEE A —FE
SATE PR
L -

JEEHER G
PRI ESA - 2
K& EEGERT
IBUEEIEE - RN
L EER L
PSR » TR
2P -

1 BEEWEEREX
By —RREE
BN —RE -
HE E g AR
AR BB
RS - R
ERTBAEEE 2R
S—TEHE - EAIEARH
N BT R
AR T ETE
e B TS
EEAERE ONE - 3
T4 -

= EERE R
MRS HEES - B
ZE R MRS TE
5 B ENEMIR 2 AR
o i IN L P i
SUE ~ FREHEIRY
FRA B A A R 0T
EUSE-L it IN
2 e R BT - Ry
SIS — IR RN B
> A E R - IR
Rk B MR S AR
T TR
RFBEIEETR - 318
EREEL  BREC
TERE IR - S
ST RS -

= R{BEEEHER
TAREE  ETHEE
FTHERIEH RS - R






[image: image4.jpg]EIEE R

TTEERR A

S|

BMGZETHEsRgA
BNE—TERERE e
NERFBNEEE - 5
B IECE BRI AR TR
EEHERGT B -
e UV SR e e

U~ S E R FNGER
BN BN E R B ESE
TRIMER NS 3L
NZABZ 1% » 23
REEE—H—+—6H
E AT R — R
ME o 2EEREY - A
FREZEIIRNTRRILE -
RUEALEL S - T RAR -
v EHEREATZ A
RAVZE » BRROYE
HIREEE R
EIEBAEATE - KIS
=

BRfir— TELr&
B UOERfEEZ+
FZ—RIER > HFEF
BHEBNERME
Bz =1

HEeZ S8 15
— (BB THE4E4E - %
HARRFETFEH
ERYZ FRLTH
HA -

1 < B i A 5 HA
Bt B AT A

— ESZHEHES BB
w0 RHESE—TERE—
EEHENREES >
LR DREEEE >
= HERET FIR - Bl
RETHE 5 2 2
BIESETEHE -

=~ T AFER SV SR
IR R ASERGRE
HEEEREEHREH
FTEZZ g - FIER

Xl

ol

ey

S

N
R
=

kS
N

il






[image: image5.jpg]EIEERR TBERRAS B2
RBEAEEENEE 4 DMREAEAER
% L HNK * » BEIEE=IRHE °
Bz IO~ Ryt AR AR K

E_HERY S @RS FRESHE
 HWIHABERAES "

RIS AT » IR

EREREXEER
EHE_(AHZHE
B AT ©

By HE AL
B B 4 E 8 LI
S B SR
FLA» SR P SR
REEAREEER
A -

7 A A 2 BT £
ISR > R
25 5 i AR
Bl wE - MR
575 1 65 00 TR0 7 I
EH -

A1 e LA B
B 6 - DSBS
B 58 74 85 1 4R P P
B 4R - BAES
2 R R - AR
St B 41 /7 25 WO
HS A | K
W7 R B
EZ e - TAEHR -

o5 = IE e LA
AEEES LA
R A B 2

— - BER A AR
BEZASEESE X
AR A\ E R
FEREZEE  E2R
REEBINE =T
F—IERE -

= RREREE AR E
= 5E > FESIERE
PEEEEES -
= EEREEHEER
> aley  BEES=E
B AR A s R -
U0~ 2 s A B
EITERE > BEEREE
HE—IREE SRR
SEEIE =R E SN
TE B AR R A A BT
EEREE—NE R
SEEFRE - RS
AT B IRRTE -
7 2REEENE =+
FUREIE






[image: image6.jpg](ERRE

TTBERR A

55

MRS H 52 BB

 EKHABETEEN

EKHEABEEE

AR EZ 4 P
[ER -
HHEAREEHE
EEMBZANETR
» EHAN SRS -

BT = EFHAJE
LKHHASEFEE - 4
FEEEEAZFE
2B -

HH A #ET

SRS - FERZTGRFAA
fe BLEI T A B A >
FEF - MRS

— B A PRI
SO » R
NEVEHSENEE, - I
GRREFE S o
N FEEAE-HIFA A B i
T EmERE - WLEREE
B8 LA B A ST
ER B A =

COTRBA B A A B RSARTER » MR

e S EE - FASLAIZ R0  ERITEE

EHBEE BRI T REEERS > BIES
- opa —ERETIERE -

I L = R AREERE

S =+ EPY > 1) +EP > MEEE

EEEAHEA - A R B

ARSI EE

9 BETEETIEAE -

EABEZN HEEE — - H4FE A SR A

REEANZZH - B
FEASERTA ALY - B
BHEAEOBEAESE
&UETHYY - (FH A ERY

HOKIEBTTHR
TR AR ER

EHZEE - BEEE

EBE R ERYEE
EHETE A SRS 0
TR BTR S B
BRI AR TasTeEm
Y > WREMNZ 5]
SLITES (RIS » D4R
BRI I - R






[image: image7.jpg](AU TTBERRAS =REA
HEFH A\ MEFIEASRRS - NEEE ANFrE&s] < HE
RATHNIEEEKIE FNERTT - HEAFE

SR st HR
BREEE - EEHFEA
g B DAY, o2
SETRETHEA -
wEFMAEHHEA
s 0T RER
S Hib - B
IR F ST
HFEA > ARELEIE
VAN FEEH A B
, SIHLHRFAA -
LT AE B
% HIoR AR
s - B REEN
—HIERE -

PRI ERTTHA
» BRITORKANE S RYE
HHAZENRS - 8%
EHSLIRERT] » BE]
TEE—THRE -
—~EH A BN BRI
THER  BREERE
HEEAZRENEY > # |
REFKHEAZEZ - b
4h » MTAETE AR BEATE
HENEY - hEEZE
RS TREEERR
 BEIER TR -
= HTEBEAZEEE
PRIEHIRT - IR HE
BN EREE - vE
XHEZEH - HHEA
RETEEAF R
TAEBRAANZERETRN
MHEEE > ERGHHESE
FTHEA - SREHEA
ZUESHER] - BEIER=
THMLE -

EXRErn (EEHE
fARG A TIERE
» B ASRRTE IR
= 54 ¢
— ~ A ABIEHEA
ZHEEENE
=t - FREEZE
E-

— BERERY &
ANRREMEEZLE
SeAIRIETHERY > K
ZNES eIl
» NEENEIE -

= mEREAREER
EHBEEEZER 1€
FTHEFHE






[image: image8.jpg]ETEBE

TTEERR A

=i

— EEANERBRAZ
BEAOREEES
HASEEFE>
BEE= NFL25
R > W ARBRE
BRI - BR
AN BEETH S+
TRLETAE -

= - HHEAREFESE
2 [E -

M~ FEENTHEEE
H > B2 (8 H 5

e ETIIESEE

f~ EHANFEEHTEA
G 0 RHE T
PRI AE -
7 > B E R ES
A IEEEHE
HH A GREITEESE
—HKEEARNTIRER
R ETEHESY
& EREIEFI+TR H
o DEBBHUEE A
HABEAFEERKEE
E-

= B ERE A S R ARR
BEEG > BEREAR
WS e5RE &
EE—IEEHHEE - 2
RREE+—EAH#EE |
R EhABEpESa T
5B BT =R .
ETTERAR B2
+=BER - = tmn
EREE - BSFoER
YR IR BNES o
STEREET S BRI — 4
DL EAHIRER - REAMmT
1B R PR A 4B I s
HEEBEEY RRE &
TR EEEERER
IR -

PO~ 3B B R T
 EAEEEME N
DA ANHHFEERE - SR
RARANZ (70 - HHEA
FESRRI={8 5384 » BT
EE—EE=THEE -
T (b B H R
HEfEfnNEYE 22
R ESE I E s E
ST EE—IEEEHE

N REEREREER
BT EERHIMILA > AR
PIEANRZ =8 —EHE
R - 2SRELN
BHET=RHRE  sTE%E






[image: image9.jpg]EIEER

TTBER A

atiA

|—EEATHE -

£ 4R R R SIS
ML E TR - R
A BaTES |
EHE -

BRI FEEHE
HAEEE A4 TOIEE > B
REAEBEDHEEET
HEFEE  AKEAR
TR IETHE SR -
— ~ WA REEE

AREEAZZE
fERREE » AHA
YA e A = S i)
EhF > UBEHEEE
ERNEITAA

= BT ~ iR
(ESAREER ~ BINE
SEERHFEESTE
B XEDEEHSE
¥ » W ATER B
%%‘7_@*_%0

= THERGEET -
HE EERAEES
EAREZ _FNIE
HRE » HEAREE
HAPR P9 R Ry SR 58
B{EEE - BUKTEAEE
DEEEEES -

7 - SRR
BN Gl
Az  BHEE
BT —EEk - B

— RREEEANZZE
BT EEAEAGZE
ZEER BRI IETE
BHROGZEN > 2SF
2015 FEFHEREARFEG
— % ( UNIFORM
RESIDENTIAL ~ LANDLORD
AND TENANT ACT) fEETHR
ZE—BEE - MEM |
AREFEERBEA - ZF
RER - G2 IR
BRE B ER - 2EIEE
BEFErsRETELTEZ
FREZEH © MHEER]
&% > HEQERAT
EREAEDT » T K
FHA RIS LT SO
71 BEIEE—HE—
FE - AH REZRHE
ANEFEREA - HInE AL
BERAEE+—EARE
kRSE/ - EHAEHERE
I F—EREESE
BT TERAREE
—THEBREE - F=+E
BEREFE -F=1=F8
R RBAREEE &
HIFIHEE /—ELL EHHA






[image: image10.jpg](EFEUE

TTBbeRRA

=

A Bt H a1 4>
DR
I~ EFEAFESE= Az
HEYITREFR > 5
FERBGEY B

12)%%0
7S EFEAFECE
THEREEES
HANR - HAR ) 1S
& F o
ABNMRE—IES

K E B NIRRT K
IR ESE - e
RIZRIEIERT—{E B
 Ini RS - DE

EEATHEEA > HHAE

AR BERIEH S
BUHEE -

\FEF ~ REAMTEE R

AETHIEYE » BEAE
EZERE - EfTRHAYy
ERERREEREH G

- SEAREMERE
F=1T/\REAERE
REERMEANTEREE
ZEH  WMITIEHER - 7
- REmE B2
SEH M EEEE
% R ERHEAZE
REEMFTERHERR
P RAEE—THE TR
=
= BERESEHE-+=
PRAE - A FERNFEE
BRGRFET - (REEEAR
QB - Wz ikes
HEME=+MEE W
HENRFREEEE - &
HARSLEY - BHE
B—THE=FHE -

VO~ RyseZ AT A SRR
IEFREHGZHE  DUFE
REGN T BBER
BIUF=FTHEHE >
ARPIFERHEEE—HEE
VISKRRE -

i~ RSEEREARRIR
IERESRGZHE - E
REBEZNTHE  BEEE
BUFE=+MEHE  ©






[image: image11.jpg]EIEE= (REEURIEN atea
RIEBIBRAETE —HE
HFRHE
AN Fi=Z W IR
(HRERAZHE - UE
RESNT#E  ZERA
BINEA+EHRE - I
AIRGIFRIAESR—THR
NAKRUE °
- BRI IEHE
TR - AHANER
HAEREEE A - ML EE
51 BEIESTIAME -
Bkt FEHE — Rt E SN
LD - ST BRI ARAE A BN T IR
ZIRE - EHEEANE HERSA BE &38R
ﬁﬂﬂmﬁkiﬁ)ﬁ’aﬁﬁ B A SRR
a | BOE TEHE - BEFER
AT | ZSEBTHEEEEEE
HREENAgHEE (LB ESCE R A aE
» TRETERGEER © BHZESEEES =
EIEEE A dcil= - EE%:J“”"’" TERRE
e NG = FRESRAESRA
ESh - EHIEHNERE fﬁ HAEAHEEEAN
$A B 4 25 5 B [m] g HEY) - HIHAFESEI
» TR IIEEEFTATE &%ﬁ)ﬁ?ﬁ%ﬂﬁyﬁliﬁ EY)
HATRREER 5l » WIAFAAAAREE
ek - AeF > M RELHARREREY
HARBERKEBEALG VI FEIR - DAORIEFE
e G2 R WSERTE
S B A bREARE
TNREE] E S IHRE
gz & 0O






[image: image12.jpg](EFR I TTBIERR A Bl
EoTHET— I AFEHEEHEABRR

ABRAGEEIE - kT
SIARERRET Y » {H A
EEERERTE

HIHE

.

—  BREHGHEEY
B~ M SIEEER
ETHERGE - &
EMEE=_ET
FT+AETULTE
8% > WIERERET -
—EBRENEZ S
=IEHE > RAHARR
RRERS » FREE
B &S5 E I
8% -
HHREL A &5 44 7 I R 51
M PR HAROE 0 B B AR L I
(N PERERRET o

TEETA -

— RIETEHE R
FETHEERG#ES M
BB AETRESKRE
e E T 5%
& RAHEIE—THE—
ME -

BB EEE BRI
AR HR AR BT &
TREA  FEHESRIK
B A N ERE AR
& BHITE—EE
MRE






提案人：吳玉琴　　江永昌　　姚文智

連署人：陳其邁　　洪宗熠
尤委員美女等所提修正動議：


	修正條文
	政院版條文
	說明（畫底線者為新增文字）

	第八條　主管機關為健全住宅租賃關係，得建立租賃住宅專業服務制度、發展租賃住宅服務產業、研究住宅租賃制度與提供住宅租賃糾紛處理及諮詢。

主管機關得輔導、獎勵其他機關（構）及、住宅租賃之相關團體及以住宅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為服務對象之相關團體辦理前項事務；其輔導、獎勵之對象、內容、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以住宅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為服務對象之相關團體，應優先予以輔導、獎勵。
	第八條　主管機關為健全住宅租賃關係，得建立租賃住宅專業服務制度、發展租賃住宅服務產業、研究住宅租賃制度與提供住宅租賃糾紛處理及諮詢。

主管機關得輔導、獎勵其他機關（構）及住宅租賃之相關團體辦理前項事務；其輔導、獎勵之對象、內容、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主管機關為健全國內住宅租賃關係，可考量國內市場特性及參考先進國家住宅租賃制度，研訂相關制度，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提供糾紛處理及諮詢管道，穩定租賃住宅市場運作機制，以保障國人住宅租賃權益，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考量政府人力有限，可藉由輔導及獎勵相關團體，使其協助政府辦理第一項事務，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住宅法第四條係考量經濟及社會條件處於較不利狀態，為保障居住權益，故規定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提供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比率社會住宅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然多數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仍需仰賴非由政府管理之租賃住宅，以滿足其居住需求，而其經濟及社會條件卻不利於租賃住宅市場覓得適宜之居所；現有民間非營利組織興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或提供住宅租賃糾紛處理及諮詢，其協助經濟及社會弱勢者之經驗，更凸顯出前述之不利情況。

四、以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為服務對象之相關團體對於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之處境具深入研究及長期協助之經驗，亦與服務對象有較長期、穩定之關係，經濟或社會弱勢者欲尋求住宅租賃之協助時，通常為其首先甚或是唯一尋求協助之對象。

五、故以住宅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為服務對象之相關團體，相較於以非經濟及社會弱勢者為服務對象之團體，更有受輔導、獎勵，建立租賃住宅專業服務制度、發展租賃住宅服務產業、研究住宅租賃制度與提供住宅租賃糾紛處理及諮詢之需求，使住宅市場中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於相關團體介入協助下，能獲得更完善之居住服務。

六、爰此，本條第二項之輔導、獎勵對象新增「以住宅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為服務對象之相關團體」，並新增後段，將此類團體列為應優先予以輔導、獎勵之對象，以落實本法及住宅法照顧弱勢者之立法美意，協助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獲得完善之居住服務。

	第三十七條　外國人得依第二十條規定參加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訓練及測驗。

前項測驗合格並登錄及領有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者，得受僱於租賃住宅服務業為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充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者，其有關業務上所為之文件及圖說，應以中華民國文字為之。但租賃住宅服務當事人不諳中華民國文字者，得以其通曉之文字為之。
	第三十七條　外國人得依第二十條規定參加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訓練及測驗。

前項測驗合格並登錄及領有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者，得受僱於租賃住宅服務業為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充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者，其有關業務上所為之文件及圖說，應以中華民國文字為之。
	一、為因應產業經營及專業人員國際化趨勢，租賃住宅服務業應順應世界潮流，對於有執業意願之外國人，得依本條例規定取得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後充任之，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外國人依第一項規定取得執業資格後充任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者，其於租賃住宅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上使用之文件及圖說，與租賃住宅服務當事人之權益關係密切，為避免糾紛或導致當事人權益受損，於第三項定明該等文件、圖說應以中華民國文字為主。然目前我國外籍人士超過75萬，而不分是否歸化取得國籍之婚姻移民亦超過15萬人，足見不諳我國文字之潛在群體數量龐大，若一致規範租賃住宅管理相關業務之文件及圖說皆應以我國文字為之，則可能影響該些群體之權益；為避免糾紛或導致當事人權益受損，爰於第三項後段增加但書，若租賃住宅服務當事人不諳中華民國文字者，租賃住宅管理相關業務之文件及圖說得以其通曉之文字為之。
三、至於外國人受僱於租賃住宅服務業成為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者，仍應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辦理資格審查事宜。


提案人：尤美女　　張宏陸　　洪宗熠　　賴瑞隆　　
林委員麗蟬等所提修正動議：


	修正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說明

	第九條　主管機關為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得輔導成立以出租人或承租人為會員基礎之非營利組織提供專業諮詢、教育訓練或協助糾紛處理等相關服務。

前項非營利團體，於業務執行範圍內應主動瞭解、詢問當事人有無通譯需求，並視個案需要選任通譯。
第一項非營利組織，主管機關得予以獎勵，其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主管機關為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得輔導成立以出租人或承租人為會員基礎之非營利組織提供專業諮詢、教育訓練或協助糾紛處理等相關服務。

前項非營利組織，主管機關得予以獎勵，其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新增第二項。

2.為解決新住民、外籍人士於房屋租賃障礙、糾紛協處或專業諮詢等問題時語言不通等問題，故增設本項。

3.原第二項移植第三項，並酌修文字。


提案人：林麗蟬　　曾銘宗　　顏寬恒
曾委員銘宗等所提修正動議：


	曾銘宗委員修正條文
	行政院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租賃住宅：指以出租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二、租賃住宅服務業：指租賃住宅代管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

三、租賃住宅代管業（以下簡稱代管業）：指受出租人之委託，經營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簡稱代管業務）之公司。

四、租賃住宅包租業（以下簡稱包租業）：指承租租賃住宅並轉租，及經營該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簡稱包租業務）之公司。

五、租賃住宅管理業務：指租賃住宅之屋況與設備點交、收租與押金管理、日常修繕維護、糾紛協調處理及其他與租賃住宅管理有關之事項。

六、營業處所：指租賃住宅服務業經營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之店面或辦公室等固定場所。

七、租賃住宅管理人員；指租賃住宅服務業依本條例規定所置從事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之人員。

八、轉租：指承租租賃住宅，以其全部或一部租與他人居住使用，他人支付租金之租賃行為。

九、次承租人：指支付租金租用他人承租之租賃住宅供居住使用者。

十、租賃住宅服務當事人：指代管業服務之委託人及承租人，或包租業服務之出租人及次承租人。

十一、住宅租賃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以建築物租與他方居住使用，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租賃住宅：指以出租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二、租賃住宅服務業：指租賃住宅代管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

三、租賃住宅代管業（以下簡稱代管業）：指受出租人之委託，經營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簡稱代管業務）之公司。

四、租賃住宅包租業（以下簡稱包租業）：指承租租賃住宅並轉租，及經營該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簡稱包租業務）之公司。

五、租賃住宅管理業務：措租賃住宅之屋況與設備點交、收租與押金管理、日常修繕維護、糾紛協調處理及其他與租賃住宅管理有關之事項。

六、營業處所：指租賃住宅服務業經營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之店面或辦公室等固定場所。

七、租賃住宅管理人員：指租賃住宅服務業依本條例規定所置從事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之人員。

八、轉租：指承租租賃住宅，以其全部或一部租與他

人居住使用，他人支付租金之租賃行為。

九、次承租人：指支付租金租用他人承租之租賃住宅供居住使用者。

十、租賃住宅服務當事人：指代管業服務之委託人及承租人，或包租業服務之出租人及次承租人。
	一、定明本條例用詞之定義。

二、第一款所稱租賃住宅，指住宅出租係供居住使用者

，不論其是否符合建築管理或土地使用管制等相關法規，舉凡住宅出租係供居住使用者，除第四條規定情形外，均應適用本條例規定。另有關政府機關、學校、公（民）營機構提供員工宿舍；公（私）立學校經營管理之學生宿舍；政府機關、公（民）營機構或非營利團體，提供特定對象作為社會福利服務及長期照顧服務，如失智症團體家屋、少年自立生活適應、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小規摸多機能社區型照顧模式之居住場所；提供生活照顧、健康管理或醫療照護服務，如老人住宅之居住場所；宗教團體提供如香客大樓或神職人員居住場所等，均非本條例立法目的所欲管理及發展之對象，且與一般居住之情形有別，不待明定，均非本條例租賃住宅適用範圍。

三、第五款所稱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之管理標的範圍，指住宅租賃契約中有關租賃住宅專有、專用部分而屬私領域居住空間，或委託管理租賃契約所衍生之相關管理事務，尚不包含公寓大廈公共使用空間之管理維護，亦與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公司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執行之業務項目性質有別。

	第五條　住宅租賃契約具消費關係者，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非具消費關係者，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應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契約之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四、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

第一項不得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不得約定拋棄審閱期間。
二、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三、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四、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五、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六、出租人故意不告知承租人房屋有瑕疵者，不得約定排除民法上瑕疵擔保青任。
七、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八、不得約定違反法律上強制或禁止規定。
九、其他顯失公平事項。

非具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契約條款，違反第一項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該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第五條　住宅租賃契約具消費關係者，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非具消費關係者，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應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契約之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四、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

第一項不得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人之一方義務或責任。
二、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人之一方行使權利，及加重其義務或責任。
三、其他顯失公平事項。

非具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契約條款，違反第一項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該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一、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消費關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其中消費者尚須符合最終消費之要件，亦即支付租金之承租人所租賃之住宅，應作為居住使用。是以具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契約，本得依該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效力、內容及行政法上之義務等相關事項自得依該法規定辦理。惟非具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契約，如出租人非為企業經營者，或承租人為企業經營者而非消費者之情形，則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考量為健全住宅租賃關係，保障租賃雙方當事人權益及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之目的，允宜由中央主管機關就非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契約，定明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又住宅租賃契約攸關租賃雙方租賃安全、居住安定及專業服務等，可區分為具消費關係之包租業與次承租人間之住宅租賃契約書、非具消費關係之包租業與出租人間及包租業以外之租賃雙方當事人間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為明確第一項非具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契約，將依循民法及土地法等相關規範基礎訂定該類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引導租賃關係合理化，爰為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授權得訂定之內容及範圍。三、為促進住宅租賃契約之公平合理，衡平租賃雙方權利義務關係，非具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契約有違反第一項授權規定之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或有應約定事項而未記載於住宅租賃契約中之情形，於第四項定明其法律效果。

	第七條　出租人提供之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

受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之租賃住宅面積、屋齡、樓層別及法定用途與事實不符者，就承租人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出租人負連連帶責任。並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前項廣告主為租賃住宅服務業者，應註明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
	第七條　出租人提供之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

受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之租賃住宅面積、屋齡、樓層別及法定用途與事實不符者，不應刊登之。

前二項廣告主為租賃住宅服務業者，應註明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
	一、租賃住宅廣告資訊為承租人決定是否租賃之重要參據，為避免租賃住宅廣告不實致承租人權益受損，爰於第一項規範出租人有提供真實租賃住宅廣告之義務。

二、為保障承租人權益並使媒體經營者善盡社會企業責任，參照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規範媒體經營者受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時，對於廣告之租賃住宅面積、屋齡、樓層別及法定用途等重要資訊，應負查證責任。至其資訊查證來源可為政府公開資訊、刊登者提供之謄本或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如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者，課予該媒體經營者不應刊登之責任，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另為促使租賃住宅服務業對其刊登之廣告內容負責，及便利消費者辨識係由代管業或包租業提供之服務，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一條　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將住宅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包租業轉租，契約約定供居住使用一年以上者，得依下列規定減徵租金所得稅：

一、出租期間每屋每月租金收入不超過新臺幣六千元部分，免納綜合所得稅。

二、出租期間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六千元部分，其租金所得必要損耗及費用之減除，住宅所有權人未能提具確實證據者

，依下列方式認列：

(一)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六千元至二萬元部分，依該部分租金收入百分之五十三計算。

(二)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二萬元部分，依該部分租金收入按所得稅法相關法令規定之減除標準計算。

前項每月租金收入金額，主管機關得因房屋所在地及實際坪數，以命令減少二千元，或增加六千元。
第一項減徵租金所得稅規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適用第一項之所有權人應於簽訂租賃契約後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前項受理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並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第十一條　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將住宅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包租業轉租，供居住使用一年以上者，得依下列規定減徵租金所得稅：一、出租期間每屋每月租金收入不超過新臺幣六千元部分，免納綜合所得稅。二、出租期間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六千元部分，其租金所得必要損耗及費用之減除，住宅所有權人未能提具確實證據者，依下列方式認列：

(一)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六千元至二萬元部分，依該部分租金收入百分之五十三計算。

(二)每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新臺幣二萬元部分，依該部分租金收入按所得稅法相關法令規定之減除標準計算。

前項減徵租金所得稅規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一、為發展租賃住宅代管及包租服務市場，鼓勵個人房東長期委託代管業管理其租賃住宅或將其住宅出租予包租業經營，以協助個人房東處理租賃住宅龐雜事務，同時讓承租人獲得專業租賃服務及穩定之居住權益，允宜提供適度之租金所得稅優惠措施，以提高其出租或委託代管之誘因，引導租賃住宅服務朝向專業經營模式及擴大租賃住宅市場規模。又據統計調查，現行租賃住宅市場每件租金約新臺幣二萬元，另考量本條例提供之租稅優惠應與社會住宅之優惠有所區隔，爰於第一項定明新臺幣六千元免稅額、新臺幣六千元至二萬元月租金之必要損耗及費用以百分五十三計算，以及月租金超過新臺幣二萬元部分之必要損耗及費用無租稅優惠。

二、考量房屋所在地及房屋坪數，對房屋租金影響重大，參考i回家三重青年針會住宅1館租金，套房（13-14坪）為約10300元~12000元，二房（24-26坪）約17400元~20900元，爰析抵所得稅之因素應加計房屋所在地及房屋坪數，以符實際需求，鼓勵發展租賃市場。
三、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一條之四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為第二項規定。

四、考量我國主管機關對住宅市場之供、需、交易價格等資訊掌握度不足，爰要求充實現有不動產時價登錄查詢平台。

	刪除之。
	第三十四條　受託刊登稍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刊登與事實不符之租賃住宅廣告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審酌消費者保護法係為保障弱勢消費者權益，於消保法第二十三條明定違法之媒體經營者須負擔民事賠償責任，比照違反本法之媒體經營者，除原本民事責任外，增加行政責任恐負擔過重，爰建議刪除。


提案人：曾銘宗　　鄭天財Sra Kacaw　　　黃昭順　　
黃委員昭順所提修正動議：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案

	修正條文
	草案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住宅租賃契約具消費關係者，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非具消費關係者，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應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契約之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四、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重要事項。

第一項不得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人之一方義務或責任。

二、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人之一方行使權利，及加重其義務或責任。

三、其他顯失公平事項。

非具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契約條款，違反第一項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該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第五條　住宅租賃契約具消費關係者，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非具消費關係者，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應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契約之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四、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

第一項不得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人之一方義務或責任。

二、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人之一方行使權利，及加重其義務或責任。

三、其他顯失公平事項。

非具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契約條款，違反第一項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該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一、酌予文字修正。

二、公權力原則上尊重人民之契約自由，僅在增進國家社會整體利益之必要下，於不違反比例原則範圍內，得以法律限制人民締約之自由，以符法律保留原則。草案條文第二項第四款「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涵蓋範圍恐過於廣泛，故加予程度補強。

	第六條　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但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五為限。
	第六條　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一、酌予文字修正。

二、既以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為立法目的，當不宜僅消極排除土地法第九十七條限制。為防止屋主趁機哄抬房租，爰設立房租最高額限制，以保護弱勢承租人。

	第七條　出租人提供之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

受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之租賃住宅面積、屋齡、樓層別及法定用途與事實不符者，不應刊登之。

其資訊查證來源可為政府公開資訊、刊登者提供之謄本或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前二項廣告主為租賃住宅服務業者，應註明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
	第七條　出租人提供之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

受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之租賃住宅面積、屋齡、樓層別及法定用途與事實不符者，不應刊登之。

前二項廣告主為租賃住宅服務業者，應註明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
	一、酌予文字修正。

二、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應屬出租人之責任，不宜將租賃住宅面積、屋齡、樓層別及法定用途等重要資訊真實性之查證責任，皆轉嫁由媒體經營者承擔。

三、表列資訊查證來源，保障受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不因舉證困難而致權益受損。


提案人：黃昭順

連署人：鄭天財　　曾銘宗
江委員永昌等所提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
	行政院版
	說明

	第二十九條之二　轉租人如違反本條例者，依下列規定處罰之：

一、轉租人如違反第六條之三第一項規定，未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即轉租其租用之住宅全部或一部。按件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轉租人如違反第六條之三第二項規定，未向次承租人提供符合規定之文件，按件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

三、轉租人如違反第六條之三第三項規定，未於簽訂轉租契約後通知出租人，按件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
	
	本條為規範轉租人未經出租人同意情形之罰則。為保障出租人及次承租人之權利、規範非租賃住宅服務業之轉租人及其不當行為，爰定明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罰則，屬租賃住宅服務業之轉租人，按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處理。


提案人：江永昌　　吳玉琴　　姚文智

連署人：趙天麟　　吳琪銘　　洪宗熠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等所提修正動議：


	修正條文
	草案條文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租賃住宅服務業之負責人；已充任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令租賃住宅服務業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廢止其許可及註銷其登記證，並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

一、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二、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三、經法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五、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六條至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百八十六條至第一百八十七條之三、第一百八十九條至第一百九十條之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八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定之罪、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七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七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條或第九條之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三年。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曾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經撤銷或廢止許可，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未滿一年。但依第十三條第六項規定廢止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　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租賃住宅服務業之負責人；已充任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令租賃住宅服務業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廢止其許可及註銷其登記證，並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

一、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二、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三、經法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五、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定之罪、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七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七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條或第九條之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三年。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曾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經撤銷或廢止許可，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未滿一年。但依第十三條第六項規定廢止許可者，不在此限。


提案人：鄭天財Sra Kacaw曾銘宗　　黃昭順
主席：現在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現在逐條進行。首先，關於法案名稱，有行政院版本及姚委員文智所提修正動議，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吳委員玉琴：本席及江委員所提的提案，針對名稱是建議採用「住宅租賃管理及發展條例」，行政院版本則只有著重在市場發展，我覺得管理也是租賃市場應該重視的環節，所以建議將「管理」放進來，至於文字如何調整，可以再討論。

主席：請內政部花次長說明。

花次長敬群：我們當初擬定草案時，也曾思考過將「管理」二字放進來，但後來認為現階段台灣整個租賃體系的推動，市場的建構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管理」的字眼反而有點要管制的意涵，我們在名稱上希望朝向比較積極面的概念來看待這件事，後來經過非常多次的內部討論，才決定將名稱訂定為「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基本上是強調從過去比較檯面化的事情，讓它進入到檯面來發展，所以才用市場發展的概念，而不要用管理這種有點限制某些行為的概念。

江委員永昌：如果著重於發展而沒有適度的管理，我想這個條例是不會發揮效用的。條文中不管是許可、登記，對於從事的當事人都有規範，真的就是在管理，如果只寫「發展」，大家會以為是很多方面的帶動。我相信內政部也非常瞭解，其實管理得好就是健全的發展，好的管理能讓發展得到效益，這個條例施行下去也才能看到成效。如果你們希望讓大家對於發展的感覺強烈一點，我覺得把「發展」放在前面，改為「住宅租賃發展及管理條例」，我也沒有意見。但不能不放「管理」二字，因為這個條例不可能只設置這樣的精神，將來有朝一日，說不定在幾年之內還會面臨再度修法，使之更完善，如果現在的條例名稱不放「管理」二字，將來還要設管理專法嗎？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把「管理」放進來。

主席：我給大家講個故事，因為我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當過主委，很多立法委員都想將「管理」拿掉，以前不管是在朝或在野的，都認為金管會不夠積極，應該要發展市場，所以很多人想修法，把「管理」二字拿掉。不過這也是僅供參考，我並沒有意見。

賴委員瑞隆：我比較傾向行政院版，其實我也認為這裡面一定會牽扯到相關的管理作業，過去的租賃市場發展得並不好，如果站在發展的角度及比較積極的面向，內部條文當然一定會訂定管理的部分，因為只有管理做得好，才能有好的發展。條例名稱有很重要的對社會及大眾宣示的意義，如果我們把名稱部分著重在發展，其實會有正向意義，而且確實能鼓勵大家，不管是房東或租屋者，勇於投入這樣的市場，將來條文通過後能夠比較正向的達到效用，也會產生比較大的效果，所以我比較傾向維持院版的內容。
洪委員宗熠：花次長昨天沒有來，我記得昨天張宏陸委員問到「賃」的發音問題，次長剛才是唸「ㄌ一ㄣˋ」，昨天有人唸「ㄖㄣˋ」，你們是否統一一下？因為我昨天沒有聽到答案，今天是不是確認一下以後對外要如何唸？

王司長靚琇：我們昨天回去再確認了一次，「ㄌ一ㄣˋ」是這個字的語音，是通常、通俗的音；「ㄖㄣˋ」是讀音，讀音的意思就是古時候的用語。我們覺得「ㄌ一ㄣˋ」是當前的語音，而且國語辭典裡就是用「ㄌ一ㄣˋ」，所以建議是否就唸「ㄗㄨ ㄌ一ㄣˋ」？

洪委員宗熠：不能用建議的，你們認為該怎麼唸就應該明確的講。

王司長靚琇：因為國語辭典裡面兩個音都可以。

花次長敬群：教育部辭典裡面是兩個音都對、都可以。

黃委員昭順：我們是現代在討論最新的法案，你們說古書如何如何，我覺得怪怪的。司長你剛才是說古時候嘛！

王司長靚琇：我是說國語辭典上是將「ㄖㄣˋ」列為讀音，讀音的意思是古時候……

黃委員昭順：我們是現代人，怎麼會講到古時候？這不是有點奇怪嗎？

王司長靚琇：這是教育部國語辭典上的說法。

黃委員昭順：教育部國語辭典上說古時候這樣唸？

王司長靚琇：是說讀音。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其實這個字在法律裡面不是第一次出現，所以你應該去問法務部，而不要講什麼古音，去問法務部就對了。這個字就是唸「ㄌ一ㄣˋ」，民法相關法律中都是唸「ㄗㄨㄌ一ㄣˋ」。

其次，第一條條文中是「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叫「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我覺得我們恐怕要先將第一條到最後一條的整個條文都看一下，因為這會涉及到第一條的立法目的要不要這樣寫，也會涉及到法律名稱要不要這樣訂定。如果是以第一條中的「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為目的，要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但國家及政府是否適合發展服務業？這就涉及法律名稱要不要加「發展」，還是只要有「管理」，說不定就回歸到姚文智委員、吳玉琴委員及江永昌委員的提案，應該要談管理，否則名稱中是「租賃住宅市場發展」，然後第一條的前面是「健全租賃住宅市場」，後面變成「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這都有連帶關係。所以還要看後面整個條文是如何規範，再來決定法律名稱及第一條的立法目的。

主席：剛才鄭委員講得很有道理。請內政部花次長說明。
花次長敬群：從第一條條文來看，其實這個法案就是三大重點，一是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二是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三是發展相關服務產業，整合起來的概念上就是市場建構與發展的內涵，當然，裡面一定有管理，但是剛才跟委員報告過，我們希望用比較陽光的概念來呈現這個主題，所以法案名稱才會用「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這部分懇請各位委員多支持，終究這是要讓租賃住宅這個環境開始往前走。

黃委員昭順：是否請法務部說明？我覺得「管理」與「發展」不太一樣。

主席：好，請法務部陳副司長說明。

陳副司長大偉：首先，關於讀音的問題，既然國語辭典是讀「ㄌ一ㄣˋ」，而且現在常用的也是「ㄌ一ㄣˋ」，其實無論「ㄌ一ㄣˋ」或是「ㄖㄣˋ」，立法時的條文文字並沒有列出注音符號，只要大家有共識，我們常用的是「ㄌ一ㄣˋ」，所以就叫做「ㄗㄨ ㄌ一ㄣˋ」，這不是太大的問題。

其次，關於「管理」或「發展」的部分，剛才主席講得很好，管理其實是比較有強制的味道，但管理是不是這個條例的全貌？絕對不是，這個條例的全貌應該是健全市場、保障承租當事人，所以用「發展」二字比較能夠概括與涵蓋整個法律精神及規範的內容。以上是個人小小的意見。

主席：吳玉琴委員還有意見，是不是？

吳委員玉琴：如果我們只談市場發展，感覺這是政府的政策，其實在整部法裡面，管理的手段非常多，政府的角色本來就有管理在裡面，如果沒有將管理放進來，我覺得就是鼓勵自由市場。房屋買賣是一個很大的市場，而租賃是一個新的市場，我覺得應該適時的管理，將這個加進來，政府的角色就非常清楚，既要市場發展，也要有一些管理機制，這給民眾端非常清楚的概念，政府不會撒手不管。政府只有鼓勵市場發展，沒有任何相關管理機制嗎？有呀！政府手段相當多，我覺得應該放上「管理」，也許可以將「發展」放在前面，成為「住宅租賃發展及管理條例」，這個我不反對，但「管理」還是要放在名稱中，表示政府還是有一定的機制在裡面。

黃委員昭順：我覺得應該問曾銘宗委員，他曾擔任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其中就有監督及管理二部分，如果沒有「管理」的話，他會有什麼想法？今天這裡是健全與保障，吳玉琴委員認為名稱應該有發展及管理，我想我們應該看看曾銘宗委員的感覺。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剛才也提到，我不認為要把「發展」放進去，因為第一條中是「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我不認為政府要做這種事，政府要做的第一是健全租賃住宅市場，第二是保障承租人或出租人，至於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是不是政府應扮演的角色？這個恐怕是必須要考量的。所以「健全租賃市場條例」這也是一種名稱，「租賃住宅市場管理條例」也是一種名稱，政府的角色應該著重在健全與保障。

吳委員琪銘：針對名稱應該是發展條例還是管理條例，大家在這裡爭議，其實都有道理。以一般出租人與承租人的市場機制，大家是互相磨合。名稱如果用「發展條例」，是比較柔性，但用「管理」的話，就比較硬性，市場絕對沒有這個機制，市場是一個自由機制。

趙委員天麟：租賃市場現在的黑數比較多，我們希望透過發展，讓房東不要害怕，政府不是要監理你的財產、管理你的東西，而是有很好的市場發展誘因，讓租的與買的都可以越來越活絡，這才是此次立法的目的。我也回顧一下前面的住宅法修正及老屋重建條例，我很尊重每位委員想要管理的心情，可是每次都是看到原本有很大的誘因，卻因為管理，最後誘因就變得很低，我覺得這很可惜。我主張名稱維持院版，但在內容的管理上可以讓它更健全。

主席：剛剛黃昭順委員提到我曾擔任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我上任之前很多人希望將「管理」二字拿掉，我任內沒有人談，但我離開後，也有人想把「管理」拿掉，立法院到現在還有很多委員提修正案，想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改為「金融發展委員會」。
黃委員昭順：政府的角色不管理的話，就很奇怪啊！

主席：沒錯，兩者都要兼具。

花次長敬群：那是一個單位，這是一個法，單位跟法不一樣。

主席：我知道，我只是跟你講故事，大家希望給市場有更大的發展機會，不要有太強的管理，不過這兩個都很重要，我當然知道那是一個機關，但是我們發展是一個市場。
花次長敬群：不然就綜合各位委員的建議，我們把法案名稱改為「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主席：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黃委員昭順：我覺得很好。

主席：好，沒有意見就這樣修正通過。

吳委員玉琴：因為在這部法裡面，其實不只是租賃管理業，我知道部裡一直想要發展管理業的部分，可是我跟江委員都滿關心房東跟房客個人的部分，如果加上「市場」，好像感覺個人的那部分會不見。所以是供需雙方，沒有說一定是市場……

主席：還有沒有意見？要有市場啊！假如沒有市場，只有管理、租賃住宅，這不對啊！怪怪的。

吳委員玉琴：我再釐清一下，是租賃住宅，還是住宅租賃？
主席：第三條有定義。

黃委員昭順：主席不能講第三條有定義，因為如果現在把它寫成「住宅租賃」，就會又不一樣了……

吳委員玉琴：可是我們不是在管建築物啊！

黃委員昭順：變成第三條又要改了。

主席：有道理。

吳委員玉琴：租賃住宅的定義是在講這個建築物，可是我們不是要管建築物，我們管理的是人、關係與制度，所以我們才會寫成住宅租賃的管理。

花次長敬群：這就是漢字、中文的奧妙之處，換過來換過去其實都講得通，整部法案條文的內涵，都是朝向用租賃住宅的文字，只有在住宅租賃契約才會不一樣，因為是強調租賃契約，所以會把它倒過來，如果是寫租賃住宅契約，就會怪怪的。所以整體上的說法，都是用租賃住宅這樣的表達方式，整部法都是這樣，其實意涵是相同的。

黃委員昭順：我覺得這是在玩文字遊戲，租賃住宅跟住宅租賃不是都一樣嗎？應該是差不多一樣啊！花次長認為租賃住宅……

花次長敬群：我們整部法的文字表達都是用租賃住宅這樣的角度。

賴委員瑞隆：其實吳委員的第三條跟後面也都是用租賃住宅，我建議這部分是不是就不要再爭執了，用租賃住宅就好了，好不好？

黃委員昭順：因為他大概是被影響到吧！

賴委員瑞隆：因為第三條吳委員也是寫這樣，我建議就照這樣的方式通過。

主席：好，謝謝，那就修正成「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再來是第一章總則，請問章名有沒有問題？

黃委員昭順：有章名嗎？

主席：有，第一章的章名是總則。沒有意見的話，接下來處理第一條，請問各位，有無意見？

黃委員昭順：第一條「為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我是覺得「發展」不太好，因為服務業本來就是一個自由市場，政府怎麼會去發展這個東西呢？應該是要監督或管理吧！我想請教次長，現在是要成立公會來做這個東西是嗎？

花次長敬群：新的行業。

黃委員昭順：那要考照嗎？

花次長敬群：要。

黃委員昭順：所以以後有房子要租給人家，就變成要經過他們？

花次長敬群：不一定，你也可以自己租。

黃委員昭順：那證照要做什麼？我現在就是不太懂。

花次長敬群：這個行業的人要用。

黃委員昭順：個人房東不用的話，我可否請次長說明是什麼狀況需要？

花次長敬群：如果委員自己要賣自己的房子是OK的，不需要有經紀業的執照，你還是可以自己賣自己的房子，但如果你要幫別人賣房子的時候就不可以，因為你必須要有經紀業的執照，你才可以幫別人賣房子。現在這個模式也是一樣，你租自己的房子，自己當房東是OK的，不需要執照，但如果要管理別人的房子來出租，這個時候就必須成立公司取得執照，才可以幫別人租房子。

黃委員昭順：換句話講，還要再弄一個證照的制度出來對嗎？

花次長敬群：是。

黃委員昭順：考試的科目是什麼，我也想考考看。

花次長敬群：很簡單。

黃委員昭順：說明一下。

主席：司長可否說明一下要考哪些項目，大約的範圍為何？

王司長靚秀：將來的事務管理人員，他們會經過受訓，然後再測驗。到時候我們會認可一些團體，他們可以辦理一些相關科目的訓練，之後再做測驗，測驗通過後，他就可以去登錄取得證照。這個訓練……

黃委員昭順：大概的科目是什麼？

王司長靚秀：大概會有土地法、相關住宅的產權、簡易修繕的知識、民法、不動產相關稅法、租賃所得費用申報的知識、委託管理租賃住宅的定型化契約、消保法等應該有的基本常識。因為事務管理人員可能做的是代管或包租，所以對於簡易的修繕、土地或稅務方面的知識，都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黃委員昭順：現在已經有一個規範準備要做，之後會委託內政部去做，還是委託外面的單位去做？這個是你們自己定，然後自己考嗎？

王司長靚秀：未來會成立公會，然後由公會來考試。

黃委員昭順：公會已經有目標了嗎？

王司長靚秀：目前因為是許可制，許可以後……

黃委員昭順：所以你們現在還沒有目標就對了？

王司長靚秀：其實目前已經有一些業者，但因為這些業者不是特別許可的，所以也沒有個別去成立公會，我們是預計讓產業能發展起來，讓它未來是可以比較有制度的，然後投入這個租賃的市場。

吳委員玉琴：我先講一下，這部法的立法用意是國民的居住權益，希望能讓更多的空房子可以加入社會住宅的相關使用，所以我們希望在第一條條文中加入「為保障國民居住權益」等文字。另外，我們的條文還要強化租賃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還有申訴調處的機制，所以在立法目的中，我們也希望這些文字可以加進去。

林委員麗蟬：我剛才聽行政單位談到公會的部分，現在應該是還沒有這樣的NPO組成，行政單位所講的發展，包括整個課程的制定及團體如何去申請，你們是給一個公會還是用怎麼樣的競爭方式？因為這會面臨未來是要指定某些團體去做，或者是如何去整合的問題，我們知道NPO是非營利組織，可是你又要讓業者進來去經營NGO，那它到底是營利還是非營利？

主席：次長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花次長敬群：基本上這是兩個系統，一個系統是公司成立之後加入公會，公會未來主要是辦理認證制度。其實現在不動產經紀業或仲介業已經有一套很成熟的操作經驗和模式，公會成立後可以上課、可以考試，我們也可以去認證一些訓練單位，像是大學也可以當作訓練單位，這個部分不動產經紀業幾十年來已經運作的非常成熟。至於NGO的部分，其實我們的條文還有另外一段是要成立NGO，也就是協住房客或是個人房東的NGO，這又是另外一個系統，跟「業」不一樣，是切開來的。

江委員永昌：其實有關公會的部分，曾前主委應該很清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銀行公會、保險公會、證券期貨公會等等，這些公會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就接近我們這邊所要成立的商業公會，它應該是有相當的功能，我覺得我們的召集人應該是內行人，而且他也把條文都看完了。

針對第一條的部分，我有提出修正動議增加文字，我補充說明一下，目前租賃市場不是不存在，而是地下化，如果只是要健全租賃住宅市場，其實這不是目的，因為它本來就有了，並不是說今天去發展之後，就會提升經濟和GDP，而是地下往地上化。當然，現在要發展的項目是租賃住宅市場的服務業，希望包租、轉租、分租的情況能夠藉由一個有效的管理，讓它能夠進階到租賃住宅的服務業，包括包租跟代管等，這個部分是屬於發展。但是在整部條例當中，給的誘因跟利多其實並不多，就只是綜合所得稅可以減少一些、地方縣市政府要配合房屋稅跟地價稅等等，可是地方政府還不見得會配合耶！如果中央沒有多一點補助的話，他幹嘛自砍自己，打七傷拳來傷他自己的稅收。

我覺得健全當然是目的，可是並不只是健全而已，所以應該叫做保障國民居住權益，讓地下的租賃能夠公開透明、接受有效管理，然後進階到發展，所以我加了這樣的文字修正。以前還沒有這個法的時候，我也多次在質詢院長的時候說我們還有民法、消費者保護相關法令可以解決，可是今天就是因為那些法令不夠完善，所以我們才需要再成立一個租賃住宅相關的法律，來保障租賃雙方當事人的權利，並設計調處機制在裡面。以上是第一條我所提的修正動議，也請大家公決，謝謝。

吳委員琪銘：剛才是講要用公會來輔導租賃市場，但最後市場可能會被公會綁住，因為有很多民間社團都被要求加入公會，還要繳交多少錢，未來就會變成暴力及壟斷。你們就讓市場自由化就好，因為房屋仲介大街小巷都有，從事人員也都有專業，政府只要輔導他們就好。全國房仲業有十幾萬人，本來租賃市場就很大，你們不要用公會去綁，不然未來絕對會產生一些不必要的困擾，因為很多公會都會有角力的現象，我們應該要讓全部的房仲業有生存的空間。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剛才在談法律名稱的時候也有提到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到底相關條文或整個立法目的為何，能否有比較詳細的說明，因為第一句話跟第二句話「為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就包含承租人跟出租人的部分，但現在又多一個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這個部分是否能再說明一下？

主席：麻煩次長說明。

花次長敬群：我就順著鄭委員的題目回到吳委員的題目，跟鄭委員報告，有關發展租賃服務業，我們回想30年前建立仲業界管理法制的時候，那個年代的仲介市場其實也很多是地下經濟，因為有了法律之後，讓這個活動開始進入專業化，然後慢慢發展成產業，對於人民買賣房子的信賴感或是風險的降低，其實這30年來我們看得非常清楚。我們現在就是要循著這樣的路徑與經驗，透過立法讓租賃服務這個特許行業可以有專法來管制，讓它能從個人的小房東進入，慢慢發展成專業服務業的體系。

所以未來這個產業會出來，甚至房東和房客在租房子的過程中，也會比較安心、品質也會比較好，我們的整個構想是這樣，所以為什麼要用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因為它會是整個租賃住宅市場健全發展底下非常核心的專業系統，如果沒有這個專業系統在裡面操作的話，其實根本就run不起來，並不是說我們特別要去圖利誰或是要幹嘛，絕對不是這樣的概念。另外，這個部分剛剛吳琪銘委員有提到為什麼要用公會，現在的仲介業或物業管理業只要在公司的營業登記項目加入租賃服務業，並加入這樣的公會，馬上就跨入這樣的行業，所以這是很容易把現在相關的行業納入這個系統的作法，現在大概都已經將條文設計好這樣的機制。剛才還提到它不會壟斷，因為未來行政部門會監督管理考試認證的部分，所以不可能只是他能夠做的獨門生意，這部分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以這個行業的經驗值而言，過去二、三十年來，仲介業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建立很好的一套遊戲規則，其實只是將這個概念納入租賃服務業的模式。

剛才委員提到有關第一條條文，原則上我不反對委員提出的條文修正內涵，其中有一些值得再思考，例如保障國民，因為國民可能指的是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但是其中還涉及外國人，若以「國民」這樣的字眼就需要調整。另外，我們本來的目的是保障租賃當事人的權益，吳委員與江委員的提案則是強化住宅租賃當事人權利義務及申訴調處機制。事實上，我們希望能夠稍微淡化一點這部法非常保護房客的意象，實質上，我們有相當的能力在保護房客，不過我們確實希望能夠淡化這樣的意象，不要把這部法好像慢慢地導入為房客保護法，可能會產生不當遐想。因此，我們才會希望以保護租賃的角度，因為租賃當事人包含房東及房客，不應該是這麼片面，還請委員理解。

賴委員瑞隆：將來這部法要成功一定是房東及房客都願意進入這塊市場，我個人認為在第一條的部分不要寫得太細，也不要讓人覺得完全只站在房客立場，所以我傾向原則性的宣示。至於大家所擔憂的租賃服務業，我也建議不一定要放在這裡，整個內容就有發展的精神，可以利用概括原則性的方式宣示，大家會比較放心一點，以上建議。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畢竟是政府機關，所以特別在第一條立法目的─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恐怕要衡量其妥適性。我在昨天質詢時特別問到，大家都知道現在買賣房屋仲介有一定利潤，所以買賣價格較高，有這樣的租賃住宅服務業，以後租金必然提高，會產生這種情形，也會牽涉後面的條文為什麼要排除土地法，又把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納入，後面卻又要排除，保障承租人權益的部分就被淡化、弱化，產生未來租金勢必會增加的疑慮，畢竟多了仲介，租金必然會增加。

趙委員天麟：綜合大家的看法，我建議我們就繼續follow名稱就增加發展與管理的衡平精神，建議第一條條文文字內容為：「為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特制定本條例。」如此一來，可以讓租賃住宅服務業這個行業被母法呈現出來，又可以具有管理的精神，這樣是不是可以避免剛剛鄭委員所說變成房東或仲介業保護法，也可以避免寫太多又變成房客保護法。

林委員麗蟬：有關保障國民居住，誠如次長所講，因為台灣有52萬多個新住民，其中有六、七成都未取得身分證，他們都有租屋的需求，我覺得這部分限制「國民」不太好。其次，不管白領或藍領階級在台灣工作的外籍人士也有租屋的需求，他們也要有保障，所以我覺得「國民」應該涵蓋在台灣需要租屋的人都要有所保障。

黃委員昭順：我們考慮租屋人的權益時，同時也要考慮房東的權益，大家應該都記憶猶新，曾經有香港的房客來台，把所有房東的物品破壞到蕩然無存就跑掉了，以及有租屋的人弄了一堆貓，整個房子變得亂七八糟，所以我們在訂定的過程中，可能要兼顧三方的立場。我剛剛之所以特別舉香港的例子，是因為香港那個人弄完之後就跑掉了，結果受害的還是國人。我們必須更仔細地把這部分列入條文，包括房東、要租賃的人，甚至於仲介的過程當中，會不會有其他外力的介入，這些都必須在考慮之內。

江委員永昌：有關本國人或外國人的部分，針對我的修正動議，可以將「國民」兩字刪掉，也就是改為「為保障居住權益」即可，不必有「國民」兩字。至於大家希望這個多一點發展，多一點正面，少一點管理的字眼，但是剛剛有其他委員談到，如果「管理」兩字放在後面，變成「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就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盲點，好像政府只要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事實上，這個機制不只是租賃住宅服務業，包括我所提出的修正動議及我剛剛一再強調，今天在前面就說明了很多，就是後面也包括轉租的事項。

我建議如果大家擔憂立法目的不夠正面，可以修正為「強化住宅租賃當事人權利義務及調處機制」，「申訴」兩字也刪掉，因為剛剛有其他委員提出，對於這部條例，房東認為自己也有管道可以幫助自己解決問題，畢竟對房客而言也是好事。這部條例其實不會全面偏重房客，「申訴」兩字令人感到好像是房客對房東，所以刪掉「申訴」兩字，以上是針對我的修正動議，建議刪掉「國民」及「申訴」等字。

花次長敬群：我建議第一條修正為：「為保障人民居住權益」，「人民」就包含外國人了，因為保障還是要有對象，條文內容為：「為保障人民居住權益，健全租賃住宅市場」建議下一段文字為：「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因為當事人包含房東及房客。至於申訴及調處機制，我覺得確實有點太細，在第一條條文就放入這部分可能太細，因為權益就已經包含這些事，所以我建議能夠保留原本的文字：「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特制定本條例」，基本上，相關內涵都有納入。

主席：我唸給大家聽，看看各位覺得這樣好不好？第一條為：「為保障人民居住權益，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特制定本條例。」

黃委員昭順：我的國文程度不好，能不能寫出來讓我們看一下？這樣比較完整。

主席：「權益」就重複了！

黃委員昭順：裡面有一些文字重複，寫出來讓大家看一下比較好，因為……

主席：那這一條就先保留。

黃委員昭順：寫出來讓大家先看一下，怎麼會先保留？你讓他們上廁所吧，會議已經進行一個半小時了，條文寫出來讓大家看一下會比較完整！

主席：現在休息1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條文已經寫成文字，現在看看大家對文字有沒有意見？第一條條文：「為維護人民居住權益，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特訂定本條例。」我看了半天，還是行政院版本比較好，真的啦！愈改愈不好啦！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是照這個，還是照行政院的版本？。

洪委員宗熠：我認為照行政院的版本，行政院的範圍比較大而且比較陽光。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不要加「管理」兩字。

主席：要不要加「及管理」等字？

洪委員宗熠：花次長再補充一下，我認為要照你們的。

花次長敬群：謝謝。如果能照行政院版當然最好，如果委員有建議，對於「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我們也表示認同。

主席：就加上「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等字。

花次長敬群：經過剛剛委員的討論，我們後來修改的文字還是沒有行政院版來得精緻與積極，剛才委員也討論，可不可以還是依照行政院版的文字，只是倒數第二句改成「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就是加上「及管理」3個字。

黃委員昭順：剛才不是講保障？

花次長敬群：剛剛有討論就不要……

黃委員昭順：現在「保障」又改「維護」了。

花次長敬群：照原來行政院版的文字。

黃委員昭順：原來的不是這樣，原來是「健全」。

花次長敬群：對。

黃委員昭順：不要後來修正的版本就對了？

花次長敬群：對。

黃委員昭順：那你又拿給我看，所以現在要哪個版本？

花次長敬群：照行政院提案版本。

黃委員昭順：講了很久又回到原來的版本。

花次長敬群：對。

黃委員昭順：現在是照原來的每一個字，還是要怎樣？

花次長敬群：加上「及管理」三個字，就是「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

黃委員昭順：不要後來修正的版本，是不是？你們拿這張又拿那張，現在是想突襲嗎？現在不管「人民」就對了！

花次長敬群：不是不管「人民」，就是第二句「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房東、房客及服務業都是當事人。

黃委員昭順：本國人跟外國人都一起放在當事人裡面就對了。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第一條倒數第二句，如果改為：「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因為現在法律名稱加了「管理」，第一條的管理變成只針對租賃住宅服務業，也就是「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變成針對租賃住宅服務業來管理，所以「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會是這樣的解釋。第三條第五款有關租賃住宅管理業務與第二款租賃住宅服務業又不同，所以第三條第二款租賃住宅服務業相對第一條，若加上「發展及管理租賃住宅服務業」，管理及發展都是針對租賃住宅服務業，第三條第五款管理是另外一件事，這恐怕還要再討論。

趙委員天麟：我覺得鄭委員的提醒是對的，其實管理本身就含在健全租賃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裡面，所有的管理都在做這個，如果再加「管理」兩字，只是為了要衡平，結果反而限縮了，變成只是針對這個行業來管理，其實有點怪！
主席：請法務部陳副司長給我們指教一下。

陳副司長大偉：其實鄭委員可能有點多慮了，因為租賃住宅服務業是包含代管業跟包租業，所以是把相關的業務包含在裡面，應該不會有掛一漏萬的問題。

黃委員昭順：我不知道為什麼次長又回到這裡討論，我覺得剛才那一張寫得滿好的：「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我覺得剛才show在簡報上那一張寫得比較好耶！主席要不要再看一下？為什麼要回到這一張？

主席：好，就是為維護人民居住權益，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

黃委員昭順：剛才我去上廁所前看到明明是那一張，怎麼進來就變這張了？我覺得前一張比較完整，而且清楚詮釋租賃關係，是剛才集思廣益出來的。

主席：就這個嗎？

黃委員昭順：這一張我覺得比較好。

主席：好，有沒有意見？大家看一遍。

陳副司長大偉：這張的文字後來有一個問題，「保障租賃當事人權利」這部分沒有問題，但是「義務」沒有用保障這種說法，所以如果要用「保障」的話，留「權利」就好，「義務」要拿掉。

葉委員宜津：原來的權益呢？

主席：權益會重複。

黃委員昭順：我這一張的「權利」怎麼變成「權益」？是寫錯了嗎？拿一張錯的給我是要考我有沒有發現嗎？

主席：如果改成這樣有沒有意見？

黃委員昭順：主席，權益跟權利是不一樣的。

主席：對，沒錯。

黃委員昭順：我覺得這樣大家會搞混，等一下要國文教學，第一條的部分還是印出來看比較好吧！

主席：趕快印好了。

黃委員昭順：不好意思，因為我們是老人家。

賴委員瑞隆：如果改成為維護人民居住權，租賃當事人權利改成「權益」會不會比較順？

黃委員昭順：我覺得甚至改成「為維護人民居住權」，「益」就不要了，也是一個方法。雖然我不太懂國文，但是用居住權就好了，可以嗎？就「為維護人民居住權，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

主席：好，法務部陳副司長這樣OK嗎？

陳副司長大偉：文字上可以這樣。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還是有疑慮，法務部剛才的說明不足，因為把管理放在這裡絕對是只針對租賃住宅服務業，雖然你說包含了住宅代管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都是指業者，事實上這個管理不會只是要管理這個業者，整個法律所要管理的部分不會只有這個部分，看第五款就可以看得出來。

主席：麻煩副司長說明。

陳副司長大偉：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就是租賃住宅服務業是一個行業，就有主管機關加以管理的問題，至於租賃市場中租賃契約雙方當事人的話，是民事契約，政府基本上不會管到契約，所以管的對象只要是在租賃住宅服務業應該就可以達到立法目的，這是我個人淺見提供給委員參考。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也不是完全沒有介入契約，不然為什麼會有消費者權益保護，包括定型化契約，其實就是在保障承租人，像第五款就是在保障承租人，關於日常修繕等問題。

主席：我做這樣的修正：「為維護人民居住權，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管理」就不要了，用行政院的文字「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特制定本條例。」以上修正有沒有意見？

黃委員昭順：我有意見，我覺得管理很重要，剛才我有請教主席，你當金管會主委的時候還是要管理呀！政府本來就要有一個管理機制，不能沒有管理只有發展，這樣我跟他們的看法不太一樣。

主席：請趙委員天麟發言。

趙委員天麟：跟黃委員報告，你還沒來之前，曾前主委就已經開宗明義表達他認為有管理之名，但是其他的部分都希望能夠解放，所以回到本題，因為我們已經多加了「為維護人民居住權」成為開宗明義第一條的第一句，這也是民間社團的建議，而且你剛才把「利」或「益」都去掉，「居住權」感覺上有憲法的意涵，就很強大了，發展等於已經在最後面了，所以包括居住權的維護、健全市場、保障雙方權益，其實都有管理的意涵在其中。你把下面的「管理」拿掉，像鄭委員講的，我也有同感，雖然法務部的解釋是有關租賃住宅服務業以主管機關的管理比較直接，但他一直提醒整個租賃市場也是我們要管理的項目和對象，反而把「管理」拿掉，精神放在前面大的項目，範圍其實是比較廣，感覺上比較像本法原來要達到的效果，我建議照剛才召委的建議。

黃委員昭順：所以你主張把「管理」拿掉？

趙委員天麟：因為前面已經有微言大義了。

主席：還有沒有意見？把「及管理」拿掉，謝謝。

黃委員昭順：主席，要不要把兩個條文並列？就是發展，跟發展及管理……

趙委員天麟：其實可以了，剛才已經討論那麼久。

黃委員昭順：你們如果一定要，我也沒有特別意見。

主席：好，第一條先通過，因為到現在都還沒有成績。

黃委員昭順：總則已經通過啦！名稱、章名也通過啦！

主席：謝謝委員，第一條就先通過好了。

黃委員昭順：有人喊保留。

主席：通過還是保留？第一條先通過好了，謝謝。

處理第二條，沒有修正動議，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通過。

處理第三條。姚委員有修正動議，要不要說明？

姚委員文智：我是幫江委員永昌提案。

江委員永昌：謝謝，考慮現在的租屋情況，實際上一定會有轉租的情況，但是我們在這個條例當中，完全沒有納入轉租的情況，起碼也要先做定義，不然之後跟我們共同連署提案的修正動議就沒辦法接續討論，實際的狀況一定有轉租人，而且說實在話，我也知道在行政執行上定義太過明確會窒礙難行，可是也不能完全迴避，所以我在修正動議當中還是把「轉租人」定義進來。

主席：江委員永昌提出第九款轉租人的部分，我也有提案，因為整個定義中，關於住宅租賃契約也沒有定義，所以我也作一個修正動議，看看其他委員還有沒有意見？沒有的話，請問內政部花次長的意見。

花次長敬群：原則上我們不反對，但是在行政院版的條文中沒有「轉租人」三個字，所以跟委員提案的內容會有關，後面如果有修正進來，我們就接受這個條文，好不好？

主席：好，謝謝。第三條各位沒有意見的話就照案修正通過。

處理第四條。

黃委員昭順：你現在講的是第三條嗎？

主席：對，第三條，增加兩個定義，第一個是江委員永昌的第九款。

黃委員昭順：我有看到，請問轉租人跟次承租人有什麼不同？第八款轉租跟轉租人到底又有什麼不同？能否請次長說明？

花次長敬群：轉租人是二房東，次承租人是二房客。

黃委員昭順：第八款轉租呢？

花次長敬群：轉租是一個行為。

黃委員昭順：為什麼又寫一個轉租人？

花次長敬群：轉租人就是第二個房東。

黃委員昭順：我知道是第二個房東。

花次長敬群：轉租是一個做這個動作的行為，這個行為叫做「轉租」，做這個的人叫做「轉租人」。

黃委員昭順：然後再來一個「次承租人」。

花次長敬群：「次承租人」是第二個房客，其實轉租人就是第一個房客，「次承租人」才是他的房客，就是房東和房客。

黃委員昭順：有沒有第三種狀況？

花次長敬群：當然有可能。

黃委員昭順：這部分要怎麼詮釋？

花次長敬群：還是一樣用「轉租人」和「次承租人」。

黃委員昭順：就不用再寫就對了？

花次長敬群：對，因為會寫不完，這個在法律用語上都可以繼續承接。

主席：OK！另外我請教有關用辭的部分，有關租賃住宅，不管全部出租或部分出租都算是嗎？

花次長敬群：：對。

主席：剛才講的是第九款，再來第十款，當事人指的是兩方的關係還是三方？請司長說明。

王司長靚琇：因為是服務業的當事人，所以如果是代管業服務的話，是包括委託他服務的人以及承租人，因為代管業會涉及到因為是代管這個房子，所以房東委託他的時候，房東也是當事人，代管服務的房子的房客也是當事人，所以對代管來講，房東或是房客都是當事人。對於包租業者的話，指的是包租業出租人跟次承租人，因為是從原來的房東包租過來，再轉租出去，所以原來的出租人或是轉租出去的次承租人也都是他的當事人，也就是說這個服務業者的上下游都是。

主席：好，第三條的部分做以下修正，原則上增列第九款、第十一款，其他等後面做整理時一起考量。

處理第四條。各位有無意見？請內政部說明。

王司長靚秀：第四條的部分是把租賃住宅有下列情形排除，比如第一、供休閒或旅遊為目的，不是一般所謂租賃正常居住的行為，第二、由政府或其設立之專責法人或機構經營管理。這個部分是因為另外有政府或設立的專責法人或機構，等於是循另外的規範去出租，這跟一般出租的行為是不同的，也排除。另外是租賃時間未達三十日的部分，類似日租套房的部分也不在規範中，這條最主要是排除不適用的狀況。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有無意見？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第二款由政府或其設立之專責法人或機構經營管理的部分排除的話，當事人的權益的保障未來要根據什麼？尤其是承租人。另外，三十日是如何考量決定的是三十日、十五日還是二十日？

王司長靚秀：一般對於政府自行經營管理的租賃住宅因為是公有財產管理的範疇，或者是有些是政府設立的專責法人，類似未來的社宅有所謂的行政法人去管理出租的住宅，會有政府另外的一些管道，就是公產管理機關另外的管理機制，所以不是一般正常的租賃市場的管理範疇。這部分我們覺得應該要回歸到公產管理機關另外的規定，不在我們的適用範圍。三十日的部分則是一般認為收租是以一個月為單位，若是比較短的時間，我們就認為不是一般正常居住的行為。
黃委員昭順：我們應該回溯昨天葉部長在委員會回答的那些問題，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的確不容易租到房子，現在連老人家要租房子都很不容易。所以，如果能夠有一個代管機構，例如由一些NGO團體先租，然後再租給需要的人，當時部長答詢時針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一定程度的鬆口，但我看到說明欄卻是全部排除，那麼，面臨那樣的狀況時該怎麼處理？我再舉一個例子，有些遭受家暴的單親媽媽很可能就需要有個團體能夠幫他們做這樣的工作，但都不能列在這個當中，我覺得和居住權就有一定程度的落差。回溯昨天部長在委員會答詢時所說的，其實他說得很清楚，但是今天卻將之排除，我覺得不應該。

主席：剛剛黃委員講得有道理，次長能不能說明一下？

花次長敬群：跟委員報告，政府的社會住宅有另外的機制，不單純只是出租，還提供優惠、租金補貼等協助，所以暫時排除專業管理，因為政府本身不是租賃服務業，而是在提供住宅補貼的專業服務。另外，關於老人住宅或是家暴婦女的部分，其實，這個本質不完全是以租賃住宅服務當做最核心唯一的內容，那是一個多元的服務，例如，老人住宅包含日常照護等等，都屬於服務內容。至於家暴婦女收容中心，其實比較屬於收容、安置、心理諮商、協助、職業輔導等等，這些都在服務量能裡面，如果我們將之置入專法，就會出現這樣的社福機構必須加入公會的情況，這樣就亂掉了，因此我們會在概念上做區隔，這部分比較屬於一般民間為了居住活動的法令，至於老人住宅就分離出來，另外用衛福部的專法處理。

黃委員昭順：用衛福部的專法處理會不會有落差？

花次長敬群：不會啊！

黃委員昭順：以我剛才所舉的例子，對於被家暴的婦女，我們要怎麼處理？

主席：黃委員講得很有道理，請莊副組長說明一下。

莊副組長金珠：跟各位委員報告，我們在和內政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也有溝通、釐清委員所擔心的議題，後來內政部也尊重我們，因為家暴婦女屬於整體社會福利服務的範疇，所以就不被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所限制，他們尊重那是社會福利服務，所以我們透過社會福利服務的體系協助，其中管道之一就是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住宅，也是未來我們的一個管道；針對委員提醒的部分，我們已和內政部釐清，內政部也都理解。第三條第一款就界定何謂租賃住宅，在說明欄也很清楚將我們所關心的樣態臚列，以利未來執行時避免再發生同樣的困難，也擔心大家會混淆；也就是說，對家暴婦女的照顧，現在社會福利的模式是透過NGO、NPO機構協助、照顧他們租賃社會住宅等。
黃委員昭順：這樣會比較好嗎？如果能夠有一個團體出面租一個大房子，然後讓大家一起住不是更好嗎？為什麼一定要讓他們單獨處理呢？我覺得還是有落差。

吳委員玉琴：我想這真的不能放在租賃業，因為這不是租賃業，我們的重點是在照顧和保護，所以有社會福利相關法規在規範，包括人力配比、社工、照服員，功能是在保護和照顧，如果放在這裡，未來就變成租賃業，這會非常複雜，變成有兩個法在管，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把社會福利相關業務放在這裡，例如身心障礙朋友社區居住問題，也都是由社福團體協助需要獨立生活的身心障礙朋友居住，其實，功能不是只有「住」，還有照顧的意涵在，但這部分有社會福利法規在規範，所以我建議不應該放在這裡處理，不然NPO、NGO的社福團體還要成立公司或成為業者，這就和組織目的不相符。

主席：因為黃委員是好意，不要在這裡漏掉了，假如那邊有處理就好。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剛剛講的都是社會住宅，或是和社會福利有關的部分，但很多機關或事業機構的閒置空間讓包租業承租，然後再轉租給一般人民，是不是就不在這裡面規範？畢竟建築物還是政府經營管理，不過是出租給某個包租業，然後再轉租給一般人民居住，這是不是就會排除？因為工廠管理機關並沒有辦法約束一般人民的居住權益，所以他們的權益是不是因此不在這裡面、是受到影響的？因為工廠管理機關的契約只是和包租業者簽的，這種情況不是沒有。

花次長敬群：一般工廠提供住宅的話，宿舍大概會是主要的情況，不如就是社會住宅。臺北市聯合開發分回的民間住宅因為屬於聯開基金的財產，當然可以請包租代管業協助代管或包租，這部分就進入到這個系統了，但在這裡並沒有排除，我們只是強調做為員工的宿舍，或者做為訓練活動的場所等等才予以排除。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計畫沒有這樣寫，第二款不是這樣解釋，只要是政府或是機構經營管理的建築物就不包括，事實上，你剛剛講的是有這種狀況，那就會被排除。社會住宅越來越多之後，他們沒有能力經營管理，有的房子是政府機關、工廠管理機關的，然後找個包租業包租，但房子還是政府經營管理，再轉租會遇到這種狀況。

花次長敬群：按理說應該是不會有委員提到的問題，因為財政部都有很仔細看過這個條文了。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不是只有財政部，反而是一般很多的工廠管理機關，尤其是地方政府……

主席：地方政府的話，有沒有辦法在這邊排除適用？

花次長敬群：是指政府直接經營的當然排除，可是今天政府沒有直接經營是用委託，當然就委託給業者。

主席：要不要文字修正？地方政府，新北市或臺北市或桃園市地政局就執行上有無困難？出席的地方政府有沒有要表示意見？關於第二款「由政府或其設立之專責法人或機構經營管理」，所以要排除適用就對了？

花次長敬群：要排除，因為社會住宅就是屬於這部分，主要是要排除社會住宅。

主席：對。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它未來不會自己經營，地方政府哪有人力？一定是包租給……

花次長敬群：不會，還是自己經營。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那是現在而已，會有越來越多這種狀況。

花次長敬群：不會啦！這是管理委託，當初地方政府其實也是希望我們能夠保留這個條文，因為未來他們在經營社會住宅時，就會面臨如果政府自己經營社會住宅，變成還要加入公會的問題，反而這個機制比較亂，所以第一個目的是要排除社會住宅，當然還是有一些比如像員工宿舍，甚至大學、大專院校的學生宿舍的部分統統要排除掉。

主席：好，各位還有沒有其他意見？另外排除項目只有排除3款，其實以後情況會越來越多，我是建議加一個「其他」，比如其他事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或核定者，有道理嗎？

花次長敬群：如果可以加我們當然樂意，讓行政機關更有彈性。

黃委員昭順：我覺得加其他也滿危險的，包山包海都能寫進去其他的部分，你就倒了，我覺得還是不能空白授權。

吳委員玉琴：請教內政部，因為第二款是針對政府，若是私人或私立的社會住宅也是歸這個法管，還是歸住宅法處理？因為說明欄中講的其實都還是政府部門自營的，可是你又說因為涉及到住宅法相關法規就是排除。

主席：請營建署說明。

陳副組長淑娟：如果是私人興建的社會住宅，它可以自己經營管理或委託經營管理，如果是委託就會回到今天的法，就是租屋服務事業的經營管理，假使是自己經營管理，就直接跟房客發生權利義務關係，在這個法裡面也可以規範到，以上說明。

主席：好，各位有沒有意見？第四條的部分排除的項目總共有3款。

黃委員昭順：行政院的條文嗎？

主席：對，沒有其他的修正動議。

黃委員昭順：不適用的就是只有提供休閒或旅遊為目的以及政府或其設立之專責法人或機構經營管理的這條嗎？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因為括弧二的說明是寫政府自行經營管理之租賃租宅等等，是不是要在說明裡增加如果是政府委託或是轉租的部分？因為現在政府機關的人力一直減縮，從以前早期的公務人員都自己辦，後來越來越多都是委外，這是必然的。

花次長敬群：委外當然就是……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所以我說要把它在立法說明中寫清楚，免得到時候影響當事人的權益。

主席：好，謝謝，有關立法說明的部分依照鄭委員天財的意見寫清楚。

黃委員昭順：這是行政院版的對嗎？

花次長敬群：對。

黃委員昭順：有關第二款你們的說明講到提供休閒或旅遊之租賃租宅，與一般居住使用之租賃住宅性質有別，非屬於為解決國人居住問題之範疇，爰為第一款規定。本席請教一件事，我舉國外的學生來到這邊租房子的例子，有時候可能只是為了一個研究或其他目的，在這樣的過程中，大概只有20幾天不等，也可以排除在外嗎？

花次長敬群：我們用30天的概念是一般在付房租的時候，都是用月租金的習慣，所以付月租金就是進入到租賃的系統，如果是比較短期的，比較屬於旅館、民宿或homestay的概念，不是住宅租賃的概念，所以我們才會用30天的方式切割。

黃委員昭順：如果是20天的話就完全排除，還是要付30天的錢，這樣可以嗎？

花次長敬群：這是從合約的角度來看，或是提供的服務。

黃委員昭順：為什麼我要這樣問，包括以前我們去國外唸書租房子也是用這種方式，在這邊就都把它被排除嗎？

花次長敬群：因為這種短期的活動比較不需要這麼龐大的系統去處理，可能是另外的方式。

黃委員昭順：其實還是有很多業者在做這方面的租賃住宅，不知道是要規範在那個部分？

花次長敬群：有一些是像商務住宅的系統，大概就會做這種半個月、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的服務活動。

黃委員昭順：這部分應該要規範在那個部分？

花次長敬群：因為這種行業大部分都是自己的房子自己租，像新光傑仕堡、國泰和一些商務住宅，其實都是自己的房子，集團擁有自己的住宅大樓，用不同期間比如3天、5天或一個禮拜甚至半年都可以，跟我們這種包租代管的系統其實不一樣，那個部分比較傾向住宅租賃業。

黃委員昭順：集團可以做這件事嗎？

花次長敬群：對，因為是自己的房子。

黃委員昭順：所以集團反而不受規範？

花次長敬群：不是，這是屬於租賃業的概念，不是租賃服務業，所以是不一樣的。
主席：另外，我討教一個問題，為什麼第一款「供休閒或旅遊為目的」要排除？為什麼？

花次長敬群：因為它不是日常居住生活的消費。

黃委員昭順：例如我現在想要到花蓮深度旅遊，準備住一個月，我可以透過這個系統嗎？你要算我是旅遊？還是居住？

花次長敬群：如果委員是去住民宿，那就很清楚，如果你真的是租了一間房子，可能是30天或2個月，譬如暑假到了，可能要到阿里山住2個月，那就去租了一間房子，這樣就要進入到我們這個系統。

黃委員昭順：就要進入？那就不算旅遊？

花次長敬群：對，當然。

黃委員昭順：這我覺得是有點困難，因為現在很流行深度旅遊，尤其是學生，他們到暑假、寒假時，經常會到某個地方，譬如花蓮、台東，如果從那個系統進去，那就不叫做休閒、旅遊？即使我是去休閒、旅遊的。

花次長敬群：一般是比較傾向民宿概念，如果純粹是民宿，真的住很長時間，那我們還是放在第一款，就是休閒和旅遊的概念。但如果是租房子，那就會簽租賃契約，就可以進入到這個系統。

賴委員瑞隆：我覺得這應該不影響，因為只要超過30日以上，就走這個系統進來，對雙方都有保護的權益，至於你認定是休閒、旅遊，那是你自己認定，並不影響這個法律的適用。

主席：各位還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第四條就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二章。各位對第二章章名「健全住宅租賃關係」有沒有意見？

黃委員昭順：「關係」兩字要嗎？我們剛才有寫「關係」嗎？這個「關係」需要嗎？

主席：等一下再聽聽法務部意見。

請林委員發言。

林委員麗蟬：因為這一章是談到「健全住宅租賃關係」，所謂「健全」，剛剛江永昌委員也提到目前地下化的租賃關係非常普遍，或許我們訂定此法之後，可以把他們納入整個機制裡，問題是，我在本法裡看不到有足夠的誘因可以讓他們進到這個機制裡來，達到真正的健全目標。我不知道這個「健全」定義是涵蓋哪些？第二，有做供需上的健全嗎？譬如有一些老人家、單親家庭或新住民家庭，他們在租屋市場可能會被排除，大家都喜歡把房子租給年輕人，請問，這個條例也有健全這部分的供需嗎？

花次長敬群：這一章主要是針對租賃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內涵的強化，所以主要是在講契約以及內容的訂定，亦即彼此的權利義務關係要如何認定會是比較合理的作法。另外，有關不能歧視這樣的概念，其實在住宅法裡已有明定，就是住宅法裡已經有反歧視的條款，規範不能對單親、老人在買賣或租賃行為上有歧視作為，所以，這裡未必需要再訂定。

主席：剛剛黃昭順委員提出來需不需要「關係」兩字，請次長一併說明。

花次長敬群：因為租賃雙方的關係本來就是一種權利義務關係，「住宅租賃契約」或是「住宅租賃契約的權利義務」可能也是另一種說法，但是這樣可能更為複雜，使用租賃關係，一般在法律用語上，大家應該都可以理解是在強調權利義務的規範。

陳副司長大偉：如果以第二章的內容看起來，講得應該是租賃關係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係，所以「健全」兩字可以不要，建議可以改成「住宅租賃契約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

黃委員昭順：法律用語上怎麼用會比較好？

陳副司長大偉：如果是以消費者保護法第二章來看，章名是「消費者權益」，那麼我們就改成「住宅租賃契約當事人之權義」。

黃委員昭順：所以「健全」兩字不用？

陳副司長大偉：對！應該不用。

黃委員昭順：但是我覺得章名也不要太長。

陳副司長大偉：那是不是改成「住宅租賃權義關係」？

主席：可以嗎？

黃委員昭順：因為前面是講租賃住宅，然後第二章第五條又變成是住宅租賃契約，我是有點被混淆了！

主席：是「權益關係」嗎？是利益的「益」嗎？

陳副司長大偉：不是，是權利義務的「義」。是「權義關係」。

主席：權義關係，這樣應該OK。

江委員永昌：章名部分，我是支持行政院的版本「健全住宅租賃關係」，法務部可以看一下內容，這個關係其實是要靠有些行政力量介入，包括賦稅優惠去做政策工具，所以不是只是承租人跟出租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然後我們用法律來規定他們彼此之間應該要限制和保障之處，這裡面是有公權力介入的，有公權力介入的地方，是政府在政策上去強化它、健全它，所以「健全」兩字是有存在必要，如果這裡面沒有賦稅優惠，也沒有其他的部分，那當然就是單純的權利義務關係，可是事實上並不是這個樣子。

趙委員天麟：我支持江永昌委員的意見，其實這一章整個都在談的是租賃雙方當事人的關係，同時政府介入產生的誘因等等也都包含在裡面，所以我是覺得不必治絲益棼，寫得很細，我覺得行政院版本這樣的字意就一目瞭然，所以我是支持維持行政院版本的章名。

主席：各位還有沒有意見？現在有兩種意見，一種是贊成行政院版本，一種是改成「住宅租賃權義關係」，我覺得兩個都很好，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黃委員昭順：我比較支持法務部，因為這是權利義務的問題。雖然對花次長比較不好意思，但花次長寫的也不錯啦！
林委員麗蟬：其實我覺得都OK，但是，這裡如果把健全、權利義務等等都放進來，後續就要去落實它。本席還是很在意供需的問題及如何配套才能健全制度，這是要真的去落實而不是喊口號而已，真正能解決問題才是重點。基本上，要用健全或權利義務，我都沒有太大的意見。但後續的一定要能發揮上述的精神。

主席：請內政部說明。

花次長敬群：我還是要拜託委員能夠支持行政院的版本，因為盡量去呈現積極面可能會比較好。

黃委員昭順：法務部也算是行政院的一部分，現在是內政部和法務部意見不太一致，但兩者都屬於行政院，要不然就是兩案併陳。

趙委員天麟：我再幫原本的政院版說一下，包括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基本上都是政府介入的範圍，就算是統統包進來，叫做「健全住宅租賃權益關係」，好像變成是在討論權利和義務，政府的角色就沒有在這一章呈現出來，所以，如果是「健全住宅租賃關係」，範圍就比較廣，包括權利義務關係，也包括政府介入的一些公權力的關係。所以，本席還是呼籲可以讓章名寬一些。以上。

賴委員瑞隆：我也是傾向支持行政院版，因為立這個法主要還是要讓整個租賃市場更能健全發展，而且對大家有幫助。我認為而不是用一個比較像法匠的中性字眼，應該更積極才能有更強的約束力，同時也課予政府在健全這個市場上要做更多努力之責，這樣是比較有正面積極性。

Kolas Yotaka委員：我也支持政院版，因為第二章都是為了補強民法的不足，正因民法的租賃條文不足，我們才要訂第二章，剛才也聽到法務部說到這個關係，但寫在法條裡面的關係，不就是權利義務的關係？所以支持行政院版本，且其相對精簡，但又可以把剛才所有委員的意見都納入。

吳委員玉琴：我也支持行政院的版本，因為健全的話，其實有非常多政府的工具在裡面，所以我支持行政院的章名。
主席：第二章章名先保留。

處理第五條。請內政部說明。

花次長敬群：關於這個條文，在消保法系統之下，針對消費關係已經有一些消保相關的規定，另外，對於不適用消保法的部分，我們希望在這一條去針對契約內應約定及不應約定之事項做規範，這樣的規範也是為了保障雙方在簽定合約時，可能因為資訊的不對等導致過去有一些不公平契約的訂定，期透過這樣的條文，對於一些不公平的條文，透過這樣的法律加以排除，即使寫了，仍然是無效；或者是應該要寫而沒有寫，我們也認為就算沒有寫，它仍然是存在的。我們是希望能透過這一條去保障租賃雙方的權益。以上。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看了這一條條文及其說明欄，真的是很難懂，因為消費者保護法有明定，所以，你們就在這裡排除。說明欄第一點中段的說明，「惟非具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契約，如出租人非為企業經營者，或承租人為企業經營者而非消費者之情形，則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但是你的總說明談的是國人因居住或就學因素有租賃住宅需求者有280萬人，占總人口的八分之一，談的是這些，然後把消費者保護法排除之後，還有誰？這恐怕需要做詳細的說明與釐清，因為一般的就會在消費者保護法裡面規範，你排除之後，是不是就剩下這裡所講的「惟非具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契約，如出租人非為企業經營者，或承租人為企業經營者」。

我剛才為什麼會強調所謂的「政府委託……」，如果沒有寫清楚的話，又不列在這裡面的話，就沒有了，就只剩下規範包租業了。我們一開始要保障承租人的權益的立法目的就不見了，因為承租人的權益就是在消費者保護法裡面。你們的說明不夠清楚，因為一開始的說明中提到有需求者達280萬人，占了八分之一的人口，而這八分之一人口回歸到消費者保護法的是多少？剩下的又是誰？如果到最後就只是包租業的管理，那就不必在前面講得那麼冠冕堂皇了。

主席：內政部有無回應？

花次長敬群：其實這一條主要是針對小房東租給一般房客，因為他就是比較不適用消保法的的系統，所以，我們才必須在本法規範在租賃契約中應約定及不應約定之事項。如果他是專業房東、企業房東，當然就適用消保法，這部分在消保法已經規範得非常完整，而臺灣多數的房東都是小房東，雖然想要讓這個租賃市場能進入到專業房東的態樣，但我們相信一開始還是會有很多小房東，所以我們必須要保護這個以小房東為主市場的契約內容的合理性，所以才訂定本條，並不是只要有契約就都適用消保法。因為臺灣的租賃契約中，有太多的服務方不是企業經營者，所以才制定本條以彌補其不足。以上說明，我們也會在說明欄中把它講得更清楚。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你現在已經在鼓勵包租業了嘛！這是在保護小房東嗎？還是保護承租人，這個要講清楚。

花次長敬群：都有。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是否請法務部還是哪個單位來釐清一下，小房東跟一般承租人為何不能回歸到消費者保護法的規範？

主席：請行政單位說明。

陳簡任秘書星宏：主席、各位委員。其實消保法的規定是，我們的消費關係的定義是用於最終消費，這個所謂的最終消費只要是反覆為同種類的行為，就是屬於用於最後那個ending的消費端。所以剛剛鄭委員指教的情形其實也包括個人房東，他只要持續不斷去出租，這也算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所定性的企業經營者。不過其實剛剛花次長提到那個部分是，如果今天一個房東出租的對象並不是用於所謂的最終消費，而是用於營利，譬如它是一個店面，或者是公司處所、場所的話，這時可能就沒有包含在消費者保護法所規範的消費關係之內。所以在這一條中會區隔為消費關係和非消費關係的重點在這個地方，以消保法的觀點來看的話，因為的確會有一些漏網之魚存在，就是保護的對象沒有那麼廣，也就是說，如果租賃對象是用於其他非最終消費，就一定要在這邊做一些規範。以上跟委員報告。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依你看，今天討論的這個草案所能提供的保障和消費者保護法比起來，哪一個的強度比較大？

陳簡任秘書星宏：如果按照院版第五條的規定有應約定、不約定事項，也適用消保法所授權規範的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的話，效力是一樣的，只是區隔適用對象、有消費關係和沒有消費關係。也就是透過目前院版第五條的授權，其實會比照目前內政部所公告的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的內容做一個再補強，只是欠缺一個授權依據，所以在院版條文中是一個授權依據。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這樣講聽起來，就變成一般個人或一般家庭去租房子，大部分、基本上應該回歸到消費者保護法？

陳簡任秘書星宏：是的。如果符合消費者保護法企業經營者的定義和最終消費的話，當然是回歸到消費者保護法。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這樣看起來好像變成一般的辦公場所或是一般經營事業的才在我們今天討論的條例裡面？

陳簡任秘書星宏：是的。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所以這個部分真的要把它釐清。

主席：請Kolas Yotaka委員發言。

Kolas Yotaka委員：院版條文講的消費關係，指的是不是消費者保護法第二條講的消費關係？如果是的話，這裡的「消費關係」4字指的是消費者和企業經營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買受人是個人，像這樣的消費關係當然就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的相關規定。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這種個人對個人，甚至於企業對企業，當然我們這邊講的主要是個人對個人之間的租賃關係，應該是這樣吧？我的理解如果沒有錯的話，應該是不存在鄭天財委員剛剛所講的疑問。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所以要釐清嘛！

吳委員玉琴：我們再來釐清。我知道之前消保會那邊公告的應記載和不得記載事項都比較是適用企業跟租給個人，院版第五條其實是在規範個人出租和承租的部分，具有補強的效果。未來這兩個的應約定和不得約定事項應該儘量相似，不要讓一般人混淆。只是讓它更有授權的依據，表示在這裡我們要去規範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關係。對吧？這樣的意涵是對的喔？

主席：各位還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意見的話，本席要討教一個問題。其實一個企業裡面有時候是有消費關係，但有時候另外一段並沒有消費關係，比如說個人給包租業者這一段是非消費關係，對不對？就是個人租給包租業者，這是非消費關係，但是包租業者轉租出去也有兩種，一種是給企業經營，這就不是消費關係，給個人就是消費關係，對不對？所以這裡面有兩段，情況也不一樣，這樣就清楚了。

好，各位還有沒有意見？

吳委員玉琴：其實在應約定事項的部分，行政院版的用詞是「其內容得包括」，我們是建議改為「其內容應包括」，因為它是「應約定事項」，不是嗎？

主席：那就「得」字不要好了。

吳委員玉琴：對，「得」字不要好不好？改成「其內容包括」就好了，好不好？

主席：對。

吳委員玉琴：這樣也是一個寫法。

另外就是所有的租賃契約內容一定要以書面為之嗎？口頭約定可不可以？認不認帳？可以的話，我們的版本是希望為口頭約定者亦同，這個是不是能放上去？

再者，就我的瞭解，所謂定型化契約的概念，如果應約定沒約定，就是契約有部分條文應該還是要納進去；如果是不得約定的話，就是即使約定了也無效。所以我們在最後一項再做一次說明，如果不得約定，那麼有約定也要拿掉，可是其他的契約還是存在的。這樣的概念是對的吧？有沒有必要再做敘述說明？

花次長敬群：我們有一個修正的版本，剛剛送來。

主席：各位還有沒有意見？

請Kolas Yotaka委員發言。

Kolas Yotaka委員：我的意見不是針對這個條文，我是下一個主題，但是如果有時間的話，我想請內政部說明一下，就是其實這一整個第五條的條文，我對文字沒有太大的意見，只是有一個地方想要聽聽內政部的說明。因為第五條希望它不要違逆民法的精神，它有一個契約自由、締約自由的意念在裡面。我們都會說契約正義，有這樣的意思，就是雖然法條這樣訂，但是我們又不能違逆那樣的精神，所以我們在第五條看到一些原理、原則，譬如說應約定事項與不得約定事項。可是我想請問內政部的是，當我們即將要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這個行政調控的程度到底要到多少？例如我昨天質詢時有講到，押金到底要訂幾個月？尤其是押金，像火災責任這些都還好。可是押金到底要訂幾個月？相關條文的介入，也就是我所謂的行政調控到底可以到什麼地步？可不可以請內政部簡單說明一下如果要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的細節？

主席：報告委員會，因為等一下馬上就12點了，所以我們早上大概就進行到這一條處理完畢，中午休息，下午2點半再繼續開會。因為中午有萬安演習，我本來想中午不要休息，但是不行。所以中午休息，下午2點半再繼續開會。

現在請次長回應Kolas Yotaka委員的意見。

花次長敬群：契約自由確實是民法上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但是租賃契約長期以來就存在過度尊重契約自由，其實常常會有一些不公平條款的訂定。當然，在國內例如房屋租賃或買賣的一些定型化契約，其實針對單獨的個別雙方都有這樣的規範。所以說這樣的定型化契約過去的精神，也告訴我們，其實在租賃關係約定之下，這部分是政府的責任，我們應該加強。我也看過立法院法制局所提出的報告，在報告裡面確實特別提到應重視契約自由，第五條條文似乎不應該列，不過在整個報告後面，有兩位專家針對法制局的報告再加以評論，這兩位專家都覺得第五條應該保留，認為法制局該項說明實為不妥，亦即在租賃市場的契約規範之下，我們雖然尊重契約自由，但是對於契約雙方該有的規範和保護，仍是政府應有的職責，所以我們建議把這個條文放進去，請委員能支持我們，謹作以上補充說明。

Kolas Yotaka委員：其實我是支持，我只想聽內政部再更細節的講法，就像我們昨天所講的張淑晶的條款，像是其中有一條條文是如果房客無故連續不接電話，要被扣押金，所以我的問題是有沒有像第五條等相關條文可能約束惡房東的再度發生，因為簽約時房客大都比較弱勢，或是不懂法律，抑或是對法律不是那麼熟悉，就只好簽下賣身契，所以第五條到底在我們民法締約自由及行政能量的平衡點是什麼？

花次長敬群：剛剛您提到不接電話就要被處罰的情況，其實這在我們不得約定事項的第二款裡有規定，亦即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人之一方行使權利，及加重其義務或責任，像這樣的情況，很明顯的就違反這項內涵，屆時就可以加以處理……

主席：另外，關於不得記載事項，現行行政院的規定非常寬，其內容包括：一、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人之一方義務或責任。這樣規定是否過寬？我所提的修正動議是納入現在內政部的契約範本，看看這樣是否可行，不然現在的規定太寬了，「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人之一方義務或責任，這樣的範圍太廣了。

陳委員怡潔：我想請問次長，有關第五條第三項第二款提到「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人之一方行使權利，及加重其義務或責任。」，我想了解一下所謂「加重其義務或責任」，其具體的範疇是什麼？像是破壞傢俱或是損傷牆壁，何謂義務與責任？這部分要規範得清楚一點。

另外，目前看來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案，只有規範代管的部分，至於代租的部分，因為還有所謂不動產經紀業的管理條例，所以把租賃的流程原本是代租、代管的部分，看起來是一條龍的東西，卻把他切成兩個法律面，這部分在實際的面向上該如何操作？或是未來應該回歸到所謂不動產經紀業的管理條例，抑或是未來還是採用這樣的法令？

花次長敬群：我先回答後面的問題，所謂不動產經紀業只是在媒合該階段的服務而已，並不包含後面的包租和代管的服務流程，不動產經紀業沒有規範到後面那一段，因為這是屬於租賃過程底下的專業服務，仲介業就是在媒合那個階段……

陳委員怡潔：所以他需要證照？

花次長敬群：後者也要，所以他是兩種服務的內涵，我們把他分開來分別管理，但是未來可以結合在一起，這沒有問題。我們現在第五條要處理的是包含包租業的包租行為和代管的契約，所以其可能涉及的內涵可以能會不一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採用「得」而不是用「應」，因為它不完全一樣，會有彈性。另外我們只能先寫一個大原則，未來我們會將具體的內涵加以分流，往下再寫清楚。

主席：因為修正動議，黃委員昭順也有提案，整個案子就先保留，留待下午再繼續處理。

現在休息，因為下午有萬安演習，2點半繼續開會。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早上本案討論至第五條，還有待釐清的部分，內政部要不要先說明？比如說，在我的提案條文中，將現行契約範本納入不得約定事項，可不可以？老實講，我只是希望讓規範更完整，因為現行規定是「限制或剝奪」，比較不精確。不過，沒有關係，我純粹是想讓整部法案更明確、權利與義務更清楚而已，也聽聽內政部的意見。

請內政部王司長說明。

王司長靚琇：委員要求第五條先釐清，例如「不得約定事項」，原則上，前段對於應約定與不應約定事項，做的是偏向大方向的規範。本條主要是針對住宅租賃契約做整體、原則性規定，適用本條的主要是小房東與小房客之間的關係，或是小房東兼具企業經營者身分，與其相對於包租業者的關係，這是兩種不一樣的契約型態，針對訂約時的應約定與不應約定事項，中央主管機關會依據契約詳細內容訂定比較不一樣的條款。所以，我們認為，如果本條做原則性的規定，將來可以就幾個大方向訂定詳細條款，比較有彈性。至於曾委員提案條文中的不得約定事項偏向小房東對小房客的範疇，我們則希望維持大原則性的規定。

主席：請鄭委員天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還是延續早上的意見，最起碼應該找一些案例，也就是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有哪些案件類型，在那些類型之外，就屬於適用本法的類型，我認為應該很容易舉例才對啊！否則，我用請教的方式好了。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相關法令，出租人是不是企業體？我不知道這樣的用詞對不對。出租人屬於企業體，或者也可以說是包租業，也許應該是包租業，而承租人是一般個人，所以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我這樣講對不對？如果這樣講是對的，剛才司長提到的小房東與一般承租人之間的關係，不論是個人或家庭承租人，怎麼處理？是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什麼？個人承租人無非是家庭、個人或學生，大部分是這樣。

坊間就有很多家庭出租廣告，就是房東將住家招租、學生承租，那租屋學生是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令？這是其中一個部分。如果也適用，那就剩下一種情況，房東有多餘的房屋要出租，但房東工作很忙，因此交給包租業者招租，這種情況可能就適用本法，對不對？包租業接到數件個案，也就是多名單一出租人將房屋出租給包租業，包租業再將房屋出租給一般家庭或學生，這時候是不是又回歸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以，本法要規範、要保護的應該是出租房屋給包租業者的單一出租人，法務部或消保單位必須檢視法律，到底是不是只保護單一房屋出租人出租給包租業的情況，以及如果只保護這個部分夠不夠？

我之所以不斷堅持釐清立法目的，是因為本法立法是為了發展包租業，但我們真正要解決的、也就是真正會產生問題的部分，就是對於將房屋租給包租業的單一家戶來說，權益保護夠不夠，我們必須思考。否則，本法很可能淪為保護包租業。政府機關制定這樣的法律目的到底為何？如果是要保護將空房出租給包租業的單一家庭，那條文中有哪些條文已經保護到房東、或有沒有保護到房東，內政部恐怕要說明，消保單位或法務部也都應該思考。

主席：請內政部說明。

花次長敬群：其實，本條條文內涵就是把這些重要的原則與方向立定下來，剛才王司長也提到，確實會有不同形態的細部內涵需要規劃，意思是我們比較難以將各種類型的內涵統統以條文這種方式來表達。其實，現行定型化契約也規定了應記載與不應記載事項，這是比較適合C to C的模式。未來從小房東到包租業，只要委託租賃契約，就應該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內涵，因為涉及轉租，也就是包租業者承租之後，要轉租給真正的承租人，所以會涉及轉租內涵，條文就要加強。但這個部分確實還需要細緻化的研究，我們後續會與消保處或法務部針對內涵做更完整的研析。所以現在的條文不至於不足，因為這裡規定的都是大原則，對於各種類型來說，涵蓋面應是足夠的。當然，我無法回答細項一定會包含哪些，因為這些問題在現階段確實還無法清楚回答。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等一下大家可以集思廣益，如果現在講不出所謂「小房東」……你把他們稱為小房東，那我們就姑且稱為「小房東」好了。小房東把房子交給包租業，那我們到底有沒有保護小房東、保護夠不夠？在現在討論的條文中，有沒有這樣的機制？這是我們必須檢視的。就算以消費者角度來講，消保單位與法務部也必須協助檢視這樣的機制夠不夠，這是其一。

第二點恐怕要由消保單位解釋。小房東出租給一般家庭或學生，到底要規範在今天所討論的草案中，還是要規範在消費者保護法？在沒有本法的情況下，就是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現在固然有了本法，但說明不夠、沒有釐清、不夠詳細，到時受害的還是一般承租人，所以應該釐清。

黃委員昭順：主席，我認為鄭委員天財講的很合理，既然要訂這個法案，就一定要清楚詮釋這些權利與義務，所以，能不能請法務部或消費者保護處說明這樣的立法能不能兼顧所有面向？我覺得這點滿重要的，這樣的文字敘述可以嗎？我真的想請法務部或消保處說明。

主席：今日列席的有消保處、法務部，也有內政部人員。剛才兩位委員講的很有道理，請行政單位說明如何保障小房東的權利與義務。

吳副處長政學：其實，我們之前訂定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時，就是依據消保法授權內政部訂定、送消保處審查，該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實有很明確的規定，依照消保法的基本定義，假設是重複、反覆實施、而非偶一為之的出租行為，租賃給最終消費者，也就是自住、不再轉租者，以消保法的一貫立場，這是消費關係，應回歸消保法。消保法中其實有很多規範，包括剛才提到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公平互惠原則，還有廣告，其實都有所規範，對於這一塊，本會的立場一直是不論公司或個人房東，只要重複、反覆實施出租行為，就有消費關係存在。如果是委員剛才提到的，假設是個人小房東租給包租業者，這部分是不是消費關係？那就要回歸此處的發展市場條例規範，因為當初在討論時就是這樣切割。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如果小房東是出租給一般家庭呢？
吳副處長政學：如果是反覆實施、一直在出租，例如今年出租、明年也出租，只要是反覆實施，我們就認為是契約經營者行為，消保法第二條有規定。

主席：這樣會有爭議！什麼叫「反覆」？房東可能只有這一戶耶！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如果第一次出租就發生事情或第一次承租就發生事情，如何反覆？

吳副處長政學：我們當初針對定義討論過很多次，很難切割是不是第一次出租行為，我們當時與內政部討論很多次之後，才決定以消保法做出基本定義。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就承租人來講是消費，會認為相關行為適用消費者保護法，只要是個人承租、家庭承租，不管向誰承租，包括向政府機關、一般包租業者或小房東承租，承租人都應該是消費者保護法應保護的對象，怎麼還必須反覆才適用？難道要出租2次才適用？不該這樣解釋。

吳副處長政學：消保法第二條其實有規定。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不，應該以消費者角度來講。假設一名學生承租次長的房子，經過1個月或半年，覺得不好，或者承租1個學期完畢，屋主不讓學生住了，學生再去承租司長的房子，學生都是應該被保護的對象，怎麼可以說他不在消費者保護法的保護範圍？對他來講，對於兩間房屋都是第一次承租啊！

王司長靚琇：我大概向委員說明一下。現在，第一個角色是房東，這個房東可能是一般小房東，房屋不是長期、反覆出租，但也可能是長期出租，所以，若以房東角度來看，如果出租是偶爾、偶一為之，那房東與房客之間的關係就屬於C 2 C模式，不適用消保關係，而是適用應約定事項，這是第一點。

第二，房東如果把房子先租給包租業者，已經屬於獲利行為，房東也等於是企業經營者，因為房東把房子交由包租業者反覆對外出租，這時就已經是B 2 B模式，不是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之間的關係，因為兩方都算是企業經營者，算是B 2 B，應適用本法第五條。如果是包租業者，屬於業者或企業經營者轉租給一般房客，那就是企業經營者對一般消費者，屬於消費關係，所以會回歸消保法處理。還有另外一種狀況，也是小房東出租給一般房客，但委由他人代管，代管業者跟小房東之間也會因為簽約形成一種關係。代管業屬於企業經營者，這種代管關係也會是一種消費關係，針對這種消費關係，我們未來會在本條例中訂定其委託管理契約的應記載事項。整個租賃市場有不同關係，但對於每一種關係，我們都會訂定規範。

剛才委員比較擔心的是，小房東出租關係應該一律適用消保法規，因為都是消費關係。依據消保法，不見得作此認定，但我們也覺得小房東也應該受到保護，所以，在本條例中，我們也透過應約定與不應約定事項納入規範，一樣以類似規定保護，所以，本法是比較完整的規範。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按照消保處的說法……消費者保護法主管機關是消保處嗎？

吳副處長政學：對。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根據現行、也就是已經施行的法律，小房東將房屋出租給一般家庭或學生時發生的相關權益事項就不適用消保法？

吳副處長政學：如同剛才司長所講的……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你無法認定該房屋是第一次出租、第二次，還是第三次，畢竟誰會知道呢？誰知道有沒有反覆行為呢？一般房東都會避稅，也就是沒有繳稅啊！一般小房東出租給房客時，會主動坦承房屋是反覆出租嗎？所以，這樣的規定有問題。既然有問題，就應該修法，而不是移由本法規定，除非在這裡規定更好，若是在消保法規定，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效果則比較差。

吳副處長政學：消保法適用所有行業、所有交易行為，假設整體翻修開放，可能會有適用上的問題。剛才司長所講的，假設不是反覆實施，就依照本法規定，如果是反覆實施，就回歸消保法，或許也是一種區隔方式。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但本法不見得會三讀通過，所以消保處是不管了？這也是個問題。

吳副處長政學：那就回歸由民法相關約定規範，其實也可有相關規定。

王司長靚琇：最終仍會達到委員的目的，就是全都納入規範。

主席：還有其他修正動議，各位委員還有沒有意見？次長或司長有建議嗎？

王司長靚琇：針對第五條條文，我們剛才與召委討論過，將住宅租賃契約簡稱為租賃契約。

主席：我先宣告，第三條增列第十款中，在「住宅租賃契約」之後增加「以下簡稱租賃契約」等字，並修正為第二款。這是第三條，不是第五條，只是把早上講的更精確化，在第三條修正之後，以後的條文就使用括弧中的簡稱，請議事人員把資料印給大家。

王司長靚琇：另外，黃委員昭順提案條文第二項提到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重要」事項，我們建議參採「重要」二字。
黃委員昭順：只列入「重要」而已？其他部分呢？

王司長靚琇：對，因為黃委員對於本條的建議就只提到「重要」，所以我們把它列入。至於召委建議的不得約定事項，仍建議回歸院版條文。針對吳委員等人提案第四項中的「其為口頭約定，亦同」，我們也同意增列，也就是非具消費關係之租賃契約條款。吳委員等人所提第五項增列條文，我們也參採並照列，但將「內容」改為「條款」。請問是否需要提供文字？

主席：印給大家，好不好？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早上其實也提到，第五條的說明要加以釐清，不然搞不清楚。

吳副處長政學：我們會把何謂同類型寫清楚。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要弄清楚，不然，在執行上會不清楚到底是要依照本法還是消費者保護法。既然可能有這樣的狀況，就應該釐清。

主席：請內政部向大家說明修正後的第五條。

何科長圳達：第五條文字修正如下：「租賃契約具消費關係者，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非具消費關係者，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應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契約之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四、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重要事項。

第一項不得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人之一方義務或責任。

二、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人之一方行使權利，及加重其義務或責任。

三、其他顯失公平事項。

非具消費關係之租賃契約條款，違反第一項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該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其為口頭約定，亦同。

租賃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對當事人之一方顯失公平者，該契約全部無效。」

主席：以上文字與現行消費者保護法的差距相當大，請問消保處吳副處長，現行消費者保護法是否只限制契約方？還是擴及雙方？本條這樣的授權範圍會不會太大？尤其，我要重複早上講的，這裡限制或免除了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義務或責任，限制範圍會不會太大？

吳副處長政學：其實，這裡的限制與消保法第十七條規定的差距不會太大，消保法第十七條第三項中的不得記載事項同樣包括不得限制或免除相關責任，跟這裡的規定很像；本條第五項中，對於條款一部無效的規定其實也與消保法相當，所以，我覺得沒有太大差距。

主席：消保法也限制雙方當事人，是嗎？

吳副處長政學：消保法規定的不得記載事項也是課以業者不可剝奪消費者這部分權利的義務，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也無效，這部分在消保法第十七條第三項都已規範。

主席：但消保法的主要目的是不是要限制出租人？

吳副處長政學：對，消保法當然是限制出租人。

主席：但本法是限制雙方，並非只有出租人，主體就不一樣了。

吳副處長政學：是，那就看內政部的意見。

主席：主體就不一樣，消保法限制出租人，就經濟與衡平原則而言，畢竟是出租人與經營者比較強勢，可是本法對於承租人也加諸限制，是否符合衡平精神？

吳副處長政學：這就要看內政部的意見。

主席：基本上當然是這樣授權，但不曉得內政部怎麼看，因為若是照這樣規定，連承租人也要受到規範，但在消保法中，承租人所受限制很少，只有「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而已，基本上都是限制出租人，而本處第五條規定是對雙方都加以限制。

吳副處長政學：要請內政部分析其衡平效果如何。

花次長敬群：其實，在租屋市場中，多數仍是小房東與小房客，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雙方之間未必由誰佔有絕對優勢，不像消保法規定的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另外，租屋市場有包租這個過程，也就是出租方是個人，承租方是企業，所以，條文中必須兼顧雙方衡平，這才是對的方向。

主席：所以，就這件事，內政部已經考慮過？好。請大家再確認第五條最後修正的文字。

何科長圳達：第五條修正為：「租賃契約具消費關係者，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非具消費關係者，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應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契約之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四、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重要事項。

第一項不得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一、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人之一方義務或責任。

二、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人之一方行使權利，及加重其義務或責任。

三、其他顯失公平事項。

非具消費關係之租賃契約條款，違反第一項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該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其為口頭約定，亦同。

租賃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對當事人之一方顯失公平者，該契約全部無效。」

主席：這是最後確認過的文字，請問各位有無意見？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認為還是要釐清在一般房東把房屋出租給包租業者的類型中，今天討論的第五條到底有沒有保護到這種小房東？在第五條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保護機制？基本上，小房東比起包租業者，也是相對弱勢，本法的保護到底夠不夠？這很重要，因為本法第一條就規定要發展包租業，那內政部就必須告訴我們哪些條文可以保障比較弱勢的小房東，這部分必須很清楚。

另外，本條第一項規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下一項規定「前項應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中，用的卻是「得」，第三項規定「第一項不得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中，也用「得」。下一項規定「非具消費關係之租賃契約條款，違反第一項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問題是前面用的都是「得」，所以，這種情況算是很特殊。

花次長敬群：用「得」是因為租屋市場有多種面向的需求，一定要用「得」才有彈性。剛才我們也特別強調，本條是針對雙方，也就是對當事人雙方都要規範，這也可以保障租房子給包租業者的小房東，因為同樣的，承租方看起來是包租業者，但依然要受到這些原則的規範，不像消保法只保護一方。透過這樣的安排，其實雙方都會在充分對等的架構下受到保護，也受限制，原則上，本法是朝這個方向，所以，保護不會不夠。在後頭關於業務執行的條文中，一旦包租業者在執行業務上損及原出租人權益，一樣要受到一些管制與懲罰，後頭條文會針對這方面另外處理。
主席：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第五條按照剛才確認的文字通過。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內政部剛才承諾釐清說明欄。

主席：對，要寫清楚。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而且要提供給我們，請內政部現在開始就利用時間草擬。

主席：好，請內政部依照鄭委員剛才的建議，把說明欄寫清楚。

處理第六條。

王司長靚琇：針對第六條，我們希望租賃住宅之租金不須再適用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因為土地法第九十七條是以土地之申報地價與房屋之評定現值總價10%以內作為租金上限。然而，我們知道，目前申報地價只有市價大約2成，評定現值也非常低，所以總價其實相當低，以年息之10%作為上限不符合現在市場上的需要。根據黃委員提出的修正動議，雖然不適用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但仍應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5%為限，但我們仍認為已不符合當前時代的需要，所以我們建議還是維持本院核定條文。

黃委員昭順：請司長說明何謂「不符合時代需要」。

姚委員文智：不好意思，在行政單位說明前，我先插個嘴。本條是吳委員玉琴與江委員永昌對本法整體提案的重中之重，但他人在衛環委員會，拜託我們等他來了再處理。

主席：現在處理的是第六條，跟他們的提案沒有關係，他們提的是第六條之一至第六條之七。

姚委員文智：所以增列條文稍後再討論，是不是？

主席：對，他們提案的是第六條之一至第六條之七。

姚委員文智：好，了解。

花次長敬群：我向黃委員報告，本條設定租金上限，所以涉及租金管制問題，一般來講，國外很多經驗都告訴我們，政府執行租金管制，特別是租金管制上限偏低時，整體租屋市場會消失、甚至萎縮，因為大家都不想出租了。另一問題是價格，政府介入租金定價，確實也有侵害市場自由或契約自由的問題，所以我們當然希望在條文中排除。土地法第九十七條是民國19年因應該年代環境下的土地租金制訂的，當然已經相當不合時宜，只是我們一直沒有機會翻修土地法，所以必須在本法中排除適用該條文。如果再加上另外一個標準，可能還是會重蹈覆轍，所以請委員支持行政院的版本。

黃委員昭順：對於這個部分，我是有意見的。當然，排除土地法第九十七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排除以後，對於租金完全沒有任何規範，本席認為不應該。租金當然是自由市場競爭的結果，也有很多什麼1坪100萬元的；可是你看看其他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和德國，他們對於租金都有一定程度的規範。所以我們應該在法規當中有所規範，不能讓房東想怎麼漲就怎麼漲。其實我寫得很寬鬆，沒有很重，我只是規定不超過土地及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的15%。因為我們有實價登錄可以得知房子申報的價錢嘛！我是規定總價年息的15%，你們要再把它放寬也可以，但是不能完全沒有限制。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其實我在質詢時有提到，我認為第六條應該要刪除。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得非常明確，它就是針對房屋的租金進行規範。你排除的理由是考量到公告地價、房屋評定現值與市場價值仍有差距，其實無論是公告地價或房屋評定現值，國家都可以透過相關的行政作為讓它貼近於市場價值。不然你就應該去修土地法第九十七條。土地法第九十七條的立法目的本來就是要規範城市地方房屋的租金，如果你現在把它排除，那它還留著幹嘛？而且這件事情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此外，你們和消保處、法務部必須去做一個衡平哦！因為你現在的規範與消費者保護法並不相符，那邊沒有排除土地法第九十七條，這邊卻排除土地法第九十七條，兩邊不一致耶！這個部分你要怎麼說明？其實它會有間接的影響性啦！小房東出租給包租業者的話，是適用第六條；而出租給一般房客是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不適用這個條例，可是消保法並沒有排除土地法第九十七條，那最後受害的會是誰呢？到底是誰？這是大家必須要去深究的問題。第六條排除了土地法第九十七條，但是消費者保護法又適用，我覺得這必須要做很仔細的分析。

姚委員文智：請地政司說明一下，土地法第九十七條執行的情況為何？

花次長敬群：沒有辦法執行。

姚委員文智：沒有辦法執行，那剛才鄭委員講的意見，其實也滿有道理的。換言之，如果不從根源去檢討，我們每訂一項就把它排除，像黃委員的提案是把它排除以後再加15%……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其實不是沒有辦法執行……

黃委員昭順：我的精神是用實價登錄去處理啦！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今天有沒有稅務機關的同仁在場？稅務機關就是照土地法來執行啊！你知道嗎？他就是照土地法啊！不然你問稅務機關，他就是照土地法來執行啊！
陳委員其邁：我先請教一下，土地法是民國35年訂定的，對不對？這一條都沒修嘛！這有當時的時空背景，請問為什麼當時對於申報總價的法令解釋是公告地價，而不是公告現值或市價？為什麼當時的函示是把它解釋為公告地價，而不是公告現值呢？還是因為它是為了課徵持有稅、地價稅；而公告現值是為了課徵土地增值稅，是交易時所繳交的價格？我的意思是，什麼叫申報總價？

第二點，其實在租賃市場比較常碰到的狀況是調整租金，而不是訂定租金的價格。因為租金價格是大家說好就好、說不好就不好，是合意行為嘛！調整租金比較容易有糾紛，我們在實務上經常碰到一個狀況，就是房客要經營餐廳，花了2,000萬元裝潢，房東等到房子裝潢好了，租約一年到期之後就要任意調整租金50%。所以租金訂定之後，恐怕要有一個調整租金的機制，這樣對消費者、承租者才比較合理。

花次長敬群：其實在訂定土地法的那個年代，申報地價就是公告地價，公告地價也等於公告現值，所以早期其實兩價是合併的，那時候的公告現值也比較接近市價，因此，10%是指你的租金投報率不可以超過10%，這其實是一個滿寬的標準。

不過到了現在這個社會，公告地價和公告現值已經分離了，特別是公告地價或房屋評定現值，雖然一般的說法是占市價的20%，但實質上可能只有10%而已。如果是10%，你又要求他低於10%的10%，那租金投報率就是1%，這樣沒有房東會願意把房子拿出來出租。實務上，為什麼土地法第九十七條長期都沒有被使用？因為一旦執行這個條文，我們的租屋市場全部都違規，幾乎所有的年租金都超過公告地價和房屋評定現值的10%。

當然，我們也很希望修土地法第九十七條，但是這必須處理土地法的內容，因為它是民國19年訂的，是一部老法律，若要回應現代社會，它有很多內容必須更改，不過這牽一髮動全身，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一直沒有機會去修土地法，也因為如此，現階段許多相關法律都是以排除土地法第九十七條的方式來因應。我們在修住宅法時也是做這樣的處理，很多公產的法律大概都是用這個方式，這是現階段沒辦法或不得不去面對的操作方式。

當然，如果委員支持我們先修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而不去碰觸土地法其他條文，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單純只修土地法第九十七條，那當然更好，我們不僅可以處理這個部分，還可以解決掉許多問題。

另外，租金管制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政府會規定某個東西的市場價格不得超過多少錢，一般來講，大概只有重要民生物資或政府公營事業，如汽油、電等，才會有價格的公式和管制。基本上，一般人民之間的交易行為，現代社會已經不太會涉入到價格管制了。剛才陳其邁委員提到，有些國家對於租金調整確實會有一些規定，但那都是部分城市，因為那些城市的租屋需求量非常、非常龐大，像德國柏林有60%至80%的家庭是租房子的，此時租金的管制會涉及到公益，是一個公共議題，所以政府才會介入，規定每年租金只能調整多少，調多了，可能是違法的。

可是目前臺灣比較沒有那樣的背景，一般而言，現在市場上的租金水準或漲跌幅，並沒有出現非常多的爭議，所以我希望委員能夠認同我們，不要過度介入，讓租金回歸市場機制可能會比較好，以上說明。

黃委員昭順：次長，如果你覺得單就土地法第九十七條進行修正，這一條就不用予以排除，那你能不能把土地法第九十七條修正後的精神寫在這一條裡面？這樣就解決問題啦！

花次長敬群：就是刪除那一條嗎？

黃委員昭順：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要把它刪除，因為就只有這條條文有所規範，沒有其他的了。你認為土地法第九十七條是民國三十幾年的產物，所以你剛才說希望經立法院同意，只修這一條，其他的你就不管。可是事實上，要修土地法的話，不可能只有修第九十七條，所以你能不能把第九十七條你想要修正的精神寫在第六條？

花次長敬群：其實第九十七條要修的就是刪除第九十七條。
黃委員昭順：你就是要把它刪除就對了？

花次長敬群：對，只能用刪除的方式。

黃委員昭順：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處理？

花次長敬群：對。

黃委員昭順：那等於是這一條就完全沒有規範哪！

花次長敬群：所以我們只好排除第九十七條，大概只能這樣做。

黃委員昭順：如果要排除第九十七條，你看看有沒有辦法把它增列在這一條，並依照實價申報的精神……

花次長敬群：那不一樣！

黃委員昭順：沒辦法在這裡處理嗎？

花次長敬群：因為那是不同的。

黃委員昭順：但我覺得完全排除還是不太對，而且公聽會上也有很多學者專家提出這個問題啊！我有看過你們公聽會的資料，你們都沒有回應，也沒有去處理啊！

花次長敬群：基本上，本條文這樣處理，絕大多數的專家是支持、認同的，因為……

黃委員昭順：也有相當多學者專家提出意見，我有看過你們公聽會的資料啊！

主席：剛才鄭委員問到，賦稅署、稅務機關有在用這一條嗎？請宋副署長說明。

宋副署長秀玲：目前綜合所得稅對於租賃所得的部分，原則上是以實際約定的租金作為課稅的基礎；如果實際約定的租金比一般租金情形來得低，我們會用各地區國稅局查得的租金標準來核定。各地區國稅局核定的租金標準是調查市場租金行情而來的，和土地法這些可能不太一樣。我們是以實際調查的結果作為課稅標準，那是有法律依據的，我們是根據立法院訂定的所得稅法去調查租金標準。

姚委員文智：所得稅有排除土地法第九十七條嗎？
宋副署長秀玲：沒有！它沒有這樣規定，因為所得稅法……
姚委員文智：自動排除？

宋副署長秀玲：所得稅法都是用實際所得來課稅，這個房東收多少就是多少，就算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那還是他的所得，我們……

主席：對，非法所得也要課啦！

宋副署長秀玲：對！對！召委說得對。

主席：非法所得也要課稅。

宋副署長秀玲：即使他違反法律規定，那還是他的所得，我們一樣要課稅。

姚委員文智：現在的意思是，雖然有那個條文，但是已經都約定不執行了。因為土地法第九十七條不是只有規定10%的上限而已，它還要強制減價，所以根本沒有……

主席：沒有在執行啦！

姚委員文智：根本沒有執行，所以剛才黃委員或陳其邁委員所考慮的部分，我覺得可以放在吳玉琴委員和江永昌委員的修正條文，現在內政部說要排除土地法第九十七條之規定，至少比較明確啦！不像他們在適用所得稅法時，都是自己把它刪除，對不對？你們是自己把土地法第九十七條刪除啊！其實就是啦！因為大家都約定不執行，地方政府也不執行嘛！所以我覺得第六條應該照內政部的版本通過，但是要在立法說明欄把它說明清楚。此外，我們審完這個條例之後也可以通過一個附帶決議，要對土地法進行全盤修正，以符合這個時代的需要，以上建議。

陳委員怡潔：這樣聽下來，我比較支持次長的說法，因為租金應該是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的協定，這是他們自己議定的事情和規範。而且租金有其市場機制，也有一定的範疇，所以這裡真的不適合再去做任何的調整，政府的機制不應該管太多，我覺得這樣反而會搗亂市場機制。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們必須考量今天我們談的並不包含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的承租人，陳委員，大部分的承租人是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而不受此條例規範哦！可是這一條排除了土地法第九十七條……

在場人員：一樣不適用。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沒有！你在第五條已經講了，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沒有去管符合消費者保護法的那種承租嘛！第五條不是談住宅租賃契約嗎？一般承租關係都還是適用這個條例嗎？

在場人員：對。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所以它也是排除了第九十七條。你沒有說明啊！我剛才有問，可是這個部分你沒有回應，你要講出來啊！

主席：針對鄭委員的疑問，請花次長說明。

花次長敬群：基本上，所有的住宅租約都排除。第六條訂定之後，所有的住宅租約，無論是否適用消保法，統統排除土地法第九十七條的適用。

黃委員昭順：都排除以後，後面吳玉琴委員的提案精神是另外再……

主席：那是押金。

黃委員昭順：押金和租金不是都差不多？是一樣的啊！

主席：不一樣。

黃委員昭順：和租金不一樣？

花次長敬群：押金是押金，租金是租金。

黃委員昭順：這一條租金和押金都提了啊！

陳委員怡潔：委員的意思應該是，在簽約的時候，租金和押金大部分會共同討論，一起寫在租約裡啦！所以他認為這應該是共同討論的內容。我們在簽訂合約的時候，一定會註明押金是幾個月、租金是多少嘛！黃委員，你的意思應該是這樣吧？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應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租金不是嗎？

花次長敬群：不是，租金不屬於權利義務事項。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所以不會在這裡面？

主席：請張委員宏陸發言。

張委員宏陸：這一條，我覺得還是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租金的部分，我們政府也不要管那麼多啦！你就讓承租和出租雙方自己判斷，太貴也沒人要租嘛！我認為政府不應該限制那麼多。

黃委員昭順：但是接下來的條文都是在管這些耶！你看姚文智委員、吳玉琴委員的修正動議……

張委員宏陸：租金的總額，我認為不用管那麼多。舉例而言，如果我不跟你收這間房子的租金，你只要幫我繳管理費、房屋稅及地價稅等，我就願意讓你住，這也是一種方式啊！我覺得自由市場經濟……

黃委員昭順：這也是一種方式，所以我們寫「不超過」啊！
張委員宏陸：不是，我們就不要管。全天下沒有那麼笨的人，如果我負擔不起租金，我就不會跟你租嘛！我覺得這是市場機制，政府不用管到那麼細。

主席：請陳委員其邁發言。

陳委員其邁：我剛才問的問題是，民國35年那時候只有一個土地價格，就是公告地價對不對？

花次長敬群：申報地價就是公告地價。

陳委員其邁：土地法沒有訂定土地買賣的最高限額，為什麼租金要訂定最高限額？

主席：這要看原始的立法目的啦！

陳委員其邁：我的意思是，民國35年訂定土地法時，規範租金價格的用意到底是什麼？黃昭順委員問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黃委員昭順：你怎麼替我講我的意思？

陳委員其邁：我說「大概」，我沒有替你發言，我是說「大概」啦！

花次長敬群：它有一點類似375減租的那種精神，在那個年代，佃農、承租戶真的是比較弱勢，比較會有地主強壓、欺負承租戶或佃農的情形，所以才會在那個時空環境下，施行375減租、租金管制等措施。我們現在想想看，一年的房租是土地價格或房屋價格的10%，其實那是非常、非常高的門檻；但是現在的環境讓它變成只有1%，又有一點脫離現實，所以才會出現問題。另外，這個條文不是在民國35年訂的，是民國19年訂的。

主席：請鄭委員天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們還是要考量一下，不能說反正租金很高，他就不會租，有時候是不得不租啦！為什麼？畢竟有兩百八十五萬多人有住宅的需求，又買不起房子，所以他一定要租啦！

主席：請問各位，第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有無異議？

黃委員昭順：我還是希望保留。

主席：好，第六條保留。

關於第六條之一至第六條之七，因為兩位提案人都不在，我們先處理第七條。剛才姚文智委員說暫時不要討論，他不是講內容，是講程序的問題。

處理第七條。請內政部何科長說明。

何科長圳達：第七條最主要是規定出租人必須要提供與事實相符的廣告。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的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的租賃住宅面積、樓層別、屋齡及法定用途與事實不相符的話，就不能刊登。如果廣告主是租賃服務業者，必須要註明租賃住宅服務業的名稱，以上。

主席：本席也有提案，行政院提案條文是規定與事實不符者不應刊登，但是我認為實際執行會有困難，尤其是媒體業者。所以我建議修正為：「就承租人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出租人負連帶責任。並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我是做這樣的修正啦！因為如果只規定不刊登，我覺得實務上執行會有困難。

請陳委員怡潔發言。

陳委員怡潔：第七條要求受託刊登廣告之媒體經營業者要負查證責任，譬如住宅面積、屋齡、樓層及法定用途等。我們當然願意確保房客能獲得正確資訊，這個前提是善意的沒有錯，但是你訂這一條會不會太過理想化？因為這會變成以後要刊登租屋廣告，業者還要先去查證，在實務上，他們到底能不能有這樣的作為？有辦法查證嗎？所以我才會質疑這個部分會不會太過理想化。這個立意當然非常好，但是在執行上會不會有問題是我們必須去考慮的，這會不會有一點強人所難？

另外，如果刊登廣告的人故意刊登不實廣告，這個法條沒有處罰他，反而是變相去處罰媒體經營者，這會不會造成未來沒有人敢提供廣告的篇幅給出租人？這些都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點。

主席：我要把「並損害賠償……」修正為「其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基本上，這是消費者保護法的相關規定。針對我的提案與陳怡潔委員的意見，內政部有何回應？

花次長敬群：原則上，我們當初訂定這個條文，就是希望廣告刊登者對於資訊的正確性要負一定的責任，因為我們也知道，有時候網路上的租屋廣告會有一些錯誤資訊。曾委員提到的做法，原則上我們也認同，所以我們同意朝曾委員的提案文字來修，把「不應刊登之」修正為曾委員版本的文字。由於這會涉及到後頭的罰則，曾委員是建議把那個罰則刪除，這部分我們想再聽聽委員的意見，原則上，保留或刪除，我們都可以接受。

黃委員昭順：我特別看了行政院提案條文的說明欄，因為這一條有提到哪些部分不應該刊登，但是這些不應該刊登的資料來源為何？我認為這個部分應該要在條文裡面予以規範。如果沒有任何規範，你就限定哪些部分不應該刊登，我怎麼知道哪些部分不應該刊登？我們沒有任何標準啊！所以我建議增列第三項，以政府公開資訊、刊登者提供之謄本或建物所有權狀影本為查證來源，這樣才會有一個依據。我覺得應該要增列這些文字，否則就沒有依據了。還是要把這些文字放在說明欄？

花次長敬群：我們依照曾召委的修正動議來修的話，就沒有「不應刊登」這樣的字眼。當然，資料查證本來就是媒體刊登者應負的責任，他在刊登這個廣告時，本來就負……
黃委員昭順：曾委員是從正面去講這件事，我們是從負面去講這件事，其實精神是一樣的。我是就你們的條文去修改，才會增列那些文字，其實精神應該都一樣啦！我覺得我這樣寫比較順耶！

主席：好，都列出來也可以。內政部認為這兩項都可以列上去，那我的提案列第二項，第三項列黃委員的版本，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黃委員昭順：你要把修正條文拿出來啊！

主席：有，就把我的列第二項，你的列第三項。

另外，第三十四條要不要留著？

黃委員昭順：第三十四條等一下再討論，你猴急什麼？

主席：不是，那是配套。

兩位提案委員都來了，等一下處理第六條之一，現在休息1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第七條文字確認如下：「出租人提供之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

受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之租賃住宅面積、屋齡、樓層別及法定用途與事實不符者，就承租人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出租人負連帶責任。其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前項資訊來源得以政府公開資訊、刊登者提供之謄本或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查證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廣告主為租賃住宅服務業者，應註明租賃住宅服務業名稱。」

請問各位，對第七條照以上文字修正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第六條之一。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過去在租屋的爭議上，定金和押金是民眾爭議較多的部分，所以第六條之一對於定金的金額，是以月租金10%為原則，最高不得超過30%；押金則不得逾2個月的租金總額。這部分我們做了一些規範，讓彼此的租賃關係比較清楚。

其次，押金何時該返還也是經常出現爭議的問題，所以我們後面規定中止租賃7天內要返還。我們希望藉由這些規定，讓租賃雙方的定金和押金有明確的規範，以上。

主席：這涉及到民法相關的規定，請法務部陳副司長說明。

陳副司長大偉：兩位委員的版本內容非常豐富，其中有很多內容與現行民法租賃方面的規定有出入或重疊之處，由於修法的結果可能會影響到日後民事契約的權利義務關係，建議召委能夠請內政部提供對案，以利委員會做更深入的討論，謝謝。

主席：另外，今天也有司法院的同仁列席，請黃調辦事法官說明。

黃調辦事法官書苑：因為這部分涉及到實體法律關係，換言之，可能會涉及到實體法上的權利義務，我們予以尊重。
主席：請內政部就剛才提案委員的說明和法務部提出來的問題作一回應。

花次長敬群：針對第六條之一的內涵，我們建議定金的部分不要約定，因為過去相關的法令或習慣都沒有明訂，訂定之後會造成市場上相當大的困擾。

至於押金的部分，我們同意以2個月的租金為限，這也符合土地法的相關規定。押金的部分我們同意訂定。

至於押金返還的部分，在實務操作上，用時間來限制未必能夠配合，我們建議用條件的形式，也就是在租賃契約消滅、承租人返還租賃住宅及清償租賃契約所生之債務時返還。用條件的方式來表達，而不要用時間來限制，會比較符合實際的需要。

內政部有提一個對案，我們會再印給大家。

主席：在印的同時，請問法務部，內政部提出來的對案是否合適？這樣的條文會不會如你剛才所言，對民法租賃的規定產生重大衝擊？

陳副司長大偉：內政部提出來的對案，我初步看了一下，基本上，還是維持在原來權利義務的架構體系裡面。條次或具體文字內容可能要做細部的調整，屆時我們再提出來討論。

主席：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本席要問的是訂金和押金，你們現在接受押金的部分，因為民法或其他法律也有類似或相同的規定，但是本席現在要說的是，內政部可不可以說明一下現在的狀況，房客租房子時，房東有沒有收訂金？未來的租賃住宅服務業，不管是擁有很多住宅提供給別人包租或代管，或者是包租、代管者對承租人，他們會不會收取訂金？

本席希望這個法令能有一個嚴謹的規範，因為現在就是有在收訂金，但是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例如消保官等等，沒有人可以處理，所以這方面的紛爭很多，大家也不知道該怎麼解決。我們本來是寄望於這個條例，假如你們認為不要在這裡規定，因為可能會和其他法律的相關規定抵觸或衝突，或是會造成衝擊，但本席要請問一下，你們要如何解決訂金的疑慮？或是你們完全跳過訂金的疑慮，這部分就不管了？

花次長敬群：基本上，我們現在是連買賣房屋的訂金都不會以法律規範，因為訂金的彈性確實很大，通常是視狀況而定，如果我們訂一個標準，可能也會產生另外一種狀況，就是本來沒有要收那麼多訂金，但是因為法令規定，所以就變成要收那麼多，會有這樣的負面效果出現。

原則上，我們尊重委員的意見，我們也了解實務面的確會有一些狀況，例如仲介公司斡旋金的爭議，這些等未來我們對行業進行管理的時候，就可以做一些相對應的處理。如果直接在條文中明定一個數額或比率，我覺得這對市場是一個多餘的影響，可能不定比較好。

主席：他們的意思是說要依契約自由原則，不要規範訂金的部分。

江委員永昌：本席的意思是說，即使不要在這裡規定，起碼也要給本席一個答復，這部分要在哪裡處理，是經由法律訴訟處理嗎？

花次長敬群：因為實質上這樣……

江委員永昌：實際上100戶房子出租，只要貼了紅單就不可能不收訂金，我們現在要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不管是包租或代管，本席不相信包租業、代管業或房東不會有這個疑慮，或者承租人也不會有這個疑慮，到時候一定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你們說不要在這個條例當中規定，本席也能接受，但是你們必須告訴本席，我們是法治國家，你們打算在哪個法規處理這個問題？只要答復本席這個問題就好了。一些看得到的、不麻煩的事，你們說要發展，一些實際上明明會發生問題，會造成租賃市場的不健全、黑暗面，會讓相互之間的權利受損，這些問題你們卻不碰觸，也不做任何處理，這樣我們就很不解了。

張委員宏陸：本席有一個程序問題，本席剛才看了一下，其實這些事情在其他法令都有規定，所以我們可以在第六條加上一項，其他法令有規定的，就依其他法律規定，只要整理一下就好了。至於訂金這類沒有相關規定的再提出來討論，不然這個條文有這麼多內容，我們光是討論這個部分，可能一整天都討論不完。

主席：沒錯！說不定要討論到晚上12點。

張委員宏陸：對，其實有些部分在其他法令已經有規定，那個部分是否就不要重複處理？我們只針對沒有規定的部分討論，不然可能到明天也討論不完，所以本席要徵求兩位委員的意見，這樣處理是不是比較好？

吳委員玉琴：我們提出的條文就是到第六條之七這幾條，之前也和行政部門、內政部做過協商，所以內政部是不是可以提出協商後的意見、版本？你們可不可以直接拿出來，不要增加溝通上的困難，好不好？不要一條、一條的拿，如果有對案就全部拿出來，我們一起討論，好嗎？行政部門應該有他們的考量，如果我們提出的條文不可行，他們也會提出對案。

主席：等一下一條、一條的討論。

吳委員玉琴：是要一條、一條的討論，但是他們有對案，所以不是……

主席：本席也要請教一個問題，其實剛才張委員說的也有道理，現行法令是不是已經有相關規定？假設有的話，那就不需要了。

江委員永昌：如果現行法令有規定，你們就把它挑出來明示，我們也不是隨便提出修正動議，我們很嚴謹的在做這件事，如果其他法律真的有一模一樣、重複的規定，可能就是提出修正動議的人不負責任，但事實上並沒有。

本席要在這裡說一句話，本席不是反對其他意見，只是要把自己的立場說明清楚，如果你們不接納訂金的規範，本席就不接受你們的對案，哪個法令有規定訂金的部分？請你們告訴本席。本席不是要阻擾這個法案，也很樂意這部法律能夠儘快上路，而且本席也非常同意有時候時效是很重要的。

張委員宏陸：本席再說清楚一點，本席是說其他法令已經有規定的部分，請內政部整理一下，我們先討論下一條，等他們整理好之後我們再來討論這一條。你說訂金沒有相關規定，那這部分我們可以討論，至於其他已經有規範的部分，本席覺得根本就不需要討論。

而且大家也要考慮是否要把這些規定納入，因為法條也沒有必要規範太多，我們針對該討論的地方討論就好，不然這樣會浪費大家太多時間，而且沒辦法聚焦，討論也會沒完沒了。這部分徵求召委和兩位委員的同意，這樣做會不會比較好？不然法律條文太長了。

主席：第六條之一到第六條之七就麻煩內政部和兩位委員檢視一下，看看哪些條文是可以留下來的。

吳委員玉琴：有啊！我們檢視過了，主席，他們真的有對案，而且大家也討論過。因為這是新定的法，我們覺得內政部的草案沒有明定房東與房客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他們之前的說詞都是因為民法或其他法令已經有規範，剛才又提到土地法，但是對一般民眾來說，等於是要在各法當中尋找它的權利義務關係。

因為今天這個法是特別法，如果沒有違反其他法令，其實可以在這邊明定、說明，本席覺得這樣也是一件好事，民眾只要看到這個法律就可以很清楚彼此的權利義務關係。我們不是故意來搗亂的，因為才七條而已，也和……

主席：不會的，雖然你們不是內政委員會的委員，我們也非常歡迎你們來表示意見、提案，不會說你們是來搗亂的，我們不會這樣，你們不要誤會。回到第六條之一，剛才發給大家的文字內容，請問是否贊成？有沒有意見？

吳委員玉琴：它要把訂金拿掉。

主席：對，把訂金拿掉了。

吳委員玉琴：請問內政部，最後一項的支付押金，出租人得主張不做為積欠租金之抵付，這一項不納入的理由或原因是什麼？

主席：請內政部說明一下，就是第四項要不要列入。

吳委員玉琴：對，第四項要不要列入？

陳科長啟明：因為目前對於提前終止租約，民法規定遲延支付租金是二個月，這個地方提到的押金不能抵付積欠租金，以目前的定期租約來看，它本身就是以遲付租金二個月為抵扣，本來就不能用押金來做抵扣。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意見？如果沒有意見，第六條之一就照最新修正的文字通過，第六條之一現在有二項，請大家確認一下文字。

何科長圳達：針對第六條之一，內政部建議修正條文如下：「押金之金額，不得逾二個月之租金總額。承租人應於簽訂租賃契約之同時給付出租人。出租人應於租賃消滅，承租人返還租賃住宅及清償租賃契約所生之債務時返還押金或抵充債務後之剩餘押金。」

主席：請問各位，對以上第六條之一修正文字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六條之一照內政部建議修正條文通過。

繼續處理第六條之二，請提案人說明。

吳委員玉琴：本席簡單說明一下，這一項是針對住宅房屋修繕的部分，出租人應該提供適宜的住宅品質，以及修繕時的責任分工或是責任範圍，第二項也提到房東應該要向承租人說明由承租人負責的修繕範圍，以及有修繕必要時的聯絡方式。

第三項是針對出租人要負責的修繕範圍，最後一項是出租人負責修繕的時候，如果沒有給予適當的修繕，承租人可以自行修繕，並從押金扣回修繕費用，這個部分我們是參考民法第四百三十條第四項和第四百二十九條制定，這是有關修繕部分的意見。

主席：內政部有沒有意見？

花次長敬群：其實這部分在民法第四百二十三條、第四百二十九條、第四百三十條都有相對應的規範內容，原則上我們希望這一條不要制定，因為這是重複規定，不曉得委員可否認同？

主席：法務部陳副司長有無意見？

陳副司長大偉：法務部沒有意見。

主席：好，謝謝。

吳委員玉琴：如果沒有牴觸，為什麼不能在這邊明定？因為這樣並沒有沒有違反、牴觸民法。而且如果在這邊訂定的話，消費者或是房東都會比較清楚，只要看這個專法就清楚了。

主席：但是這樣規定的話，之後可能會有問題，到時候誰是主管機關？如果在這裡規定，主管機關是內政部，而民法的主管機關是法務部，到時候會不好解釋。

吳委員玉琴：如果有糾紛或訴訟，當然是以民法處理。

主席：如果是這樣規定，就會依照這個法的規定處理。

吳委員玉琴：如果在這裡規定，由內政部解釋有什麼問題？
主席：請內政部說明。

花次長敬群：因為文字內容基本上就是民法的條文，到時候確實會有解釋權的疑慮。

主席：第六條之二就不制定。

接下來處理第六條之三。

吳委員玉琴：依據過去民間統計的房屋仲介糾紛，修繕的責任分屬一直不清楚，民法雖然有規定，可是大家還是搞不清楚。如果在這裡規定，本席覺得這樣能夠再次宣示，讓它的權利義務關係明確化，民眾端也會比較清楚房東和承租人的角色，這樣有什麼不好？這一點我們一直很疑惑，因為這樣並沒有牴觸民法，而且在這裡規定也會比較清楚。
主席：其實，就如同剛才法務部陳副司長提到的，會和現行民法等相關規定產生重大衝擊，陳副司長要不要說明清楚？

吳委員玉琴：會有什麼衝擊？

陳副司長大偉：委員版的內容會有一些非要事行為變成要事行為，或者有些債權關係是債務人和債權之間的關係，如果債務人和債權之間的債權關係會拘束到第三人的話，這樣和一般民法上的權利義務關係可能就會有一些抵觸的地方，就整體的內容看起來，好像並不是完全符合現行民法的權利義務關係架構，所以我們才會有這個疑慮，謝謝。

主席：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都在這邊規定會有……

吳委員玉琴：你們要針對這一條提出說明，是不是真的會有很大的抵觸，可是剛才又說沒有，這樣本席就不懂了！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如果只是解釋的問題，本席認為那不是問題，因為這個法這樣規定，不管是承租人、出租人、包租業者，或是和這些事情有關係的人，只要看這個法就很清楚，即使在這邊重複規定民法所規定的事項，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不然還要解釋哪些問題應該回歸民法，對不對？至於到底由誰來解釋，其實只要一起討論就好，因為這裡涉及租賃住宅，所以當然是由內政部解釋，如果涉及到你們，就找你們一起來討論，這有什麼關係。

尤委員美女：關於這一條，如果它的內容和民法並無不同，在這裡規定只是讓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更清楚，到時候只要直接看這個法就好，不需要再去找民法的相關規定，本席覺得這樣沒什麼不好。除非這裡的規定和民法的規定不一致，這樣就會牽涉到到底要依照哪個法令的問題，如果內容沒有抵觸或完全一樣，本席覺得在這裡規定能夠讓這部分更清楚，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主席：請內政部說明。

花次長敬群：我們建議是否可以在定期化契約明定這些部分，不要用條文的方式規定？其實這也是一個替代方案，不曉得委員是否可以接受？

主席：他們的意思是在定型化契約中處理。

江委員永昌：本席要說的是，關於我們的修正動議第六條之二，大家一直說這和民法第四百二十三條、第四百二十九條、第四百三十條重複，條文內容一樣，但本席不這麼認為，不然大家可以把這三個條文拿出來對照，那邊說的是不動產租賃，這裡說的是住宅租賃，而且這裡是用更嚴謹的形式規範，是屬於內政部的業務主管，這樣哪有錯？但是如果不動產的租賃要打官司，當然是由法務部、司法處理。

因為這裡多了一個租賃住宅服務業的包租和代管，如果你們考量的是這個，我們可以接受，就看你們的對案條文內容是什麼。因為很明顯的，我們的修正動議只寫到出租人、承租人，可能漏掉你們顧及的部分，因為今天這個租賃住宅發展及管理條例要顧及到租賃住宅服務業，但我們的提案在這部分可能有所欠缺、有所不足，所以這部分歡迎你們提出對案彌補。

可是千萬不要一直以民法已經有規定為理由，不然你們可以拿出條文對照，例如可歸責乙方或契約訂定等等，我們的提案有這些文字嗎？並沒有嘛！所以你們不要一直這麼說，這樣真的是誤導視聽，謝謝。

花次長敬群：我們確實有準備對案，如果大家真的覺得在這裡規定會比較清楚、比較明瞭，我們尊重委員的建議，把對案拿出來討論。

主席：好，把你們的對案拿出來。

花次長敬群：第六條之四我們真的不能接受，其他的都有對案條文，因為那會變成一個新的債權，在民法物權裡面劃了一個債權契約，這樣會很麻煩。

主席：我們一方面印資料，另一方面是不是先請內政部唸一下第六條之二的條文內容？

何科長圳達：針對第六條之二，內政部建議修正為：「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居住使用之租賃住宅，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期間保持其合於居住使用之狀態。

出祖人應於簽訂租賃契約前，向承租人說明由出租人負責修繕項目及範圍，並提供有修繕必要時之聯絡方式。

前項由出租人負責修繕者，如出租人未於承租人所定適當期限內修繕，承租人得自行修繕並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約定之租金中扣除。

出租人為修繕租賃住宅所為之必要行為，承租人不得拒絕。」

主席：以上是內政部提出的第六條之二對案，請問各位，對內政部修正條文有無意見？

尤委員美女：第五條就是在規定定型化契約，定型化契約其實有兩種，你們是兩種都有定型化契約嗎？

主席：針對第六條之二的內政部建議修正文字，有無意見？本條就按照內政部的建議條文通過。處理第六條之三。先請提案委員說明。

江委員永昌：關於第六條之三，大家都知道現況，就是有人會承租房屋之後再把它轉租出去，當然，相對於第六條之三，民法第四百四十三條也有對應的條款，但是並不如這裡的規定詳細。本席說明一下，這邊是說轉租人要經出租人書面同意，但是在民法當中，租賃的標的物如果是房屋，必須是原本的條約當中有反對意思才不可以轉租，這兩個規定並不一樣，所以我們才會提出這一條修正動議。

民法第四百四十三條並沒有詳細規定租賃房屋再轉給下一手時，對下一手的承租人有什麼應盡義務，例如要把承租的權利義務範圍完整的讓次承租人知道，在民法的規定當中，這部分並沒有寫得很清楚，所以我們才會提出修正動議，以上，謝謝。

主席：內政部是否要回應？

花次長敬群：我們的對應條文是針對江委員提出的版本，把「住宅租賃標的範圍」的「住宅」兩個字拿掉，直接用「租賃標的範圍」就好了，只是把「住宅」兩個字刪掉而已。

主席：請內政部的同仁宣讀一下內政部的建議修正條文。

何科長圳達：針對第六條之三內政部建議修正為：「轉租人應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始得轉租其租用之住宅全部或一部。

轉租人簽訂轉租契約時，應向次承租人提供前項同意轉租之書面文件，並於轉租契約載明其與出租人之租賃標的範圍及期間。

轉租人應於簽訂轉租契約後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出租人。」

主席：請問各位，第六條之三照內政部建議修正條文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條照內政部建議修正條文通過。

繼續處理第六條之四。請提案委員說明。

江委員永昌：同意刪除。

主席：委員同意刪除，本條不予增訂。處理第六條之五。請提案委員說明。

江委員永昌：為了節省時間，請內政部直接就你們提出的對案說明。

主席：你還是要說明一下為什麼提案，程序正義是很重要的。

江委員永昌：這樣時間會拖長。

主席：因為我們不知道委員提案的緣由，而且立法時，相關內容不是只有你們和內政部知道就好了，在座的委員也需要了解。而且現在正在錄影，很多人在看，只有他們兩個說好是不行的，程序正義很重要。

江委員永昌：大意是這樣的，因為特定的情況，出租人有保全財產權之必要，所以會發生是否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以及是否需要繳納違約金的問題。我們提出的修正動議是要強化承租人應善盡保管租賃住宅的責任，這部分也在法條中規定，避免承租人涉及相關違法事件等等的規定，這些都有放在條文裡面。另外還強調為避免房屋重建的等待期產生空屋閒置的情況，也把這部分加在條文裡面。

還有包括強化房客要按期繳納租金和費用的義務，這部分也有參考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的相關規定。另外，為杜絕房客未經房東許可轉租給他人，所以也參照民法第四百四十三條的規定。最後，在終止租賃契約時，出租人應該用書面通知，確保承租人的權益，這部分也有在條文中規定，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請問內政部還有無補充說明？

花次長敬群：在架構上，我們遵照委員的提案，只是在第二款的部分，承租人或同居人的違法行為侵害出租人權益等等，這一款我們建議刪除，其他條款我們有做一些局部的文字修正，請各位參照我們提出的建議條文。

主席：請內政部同仁宣讀一下第六條之五內政部建議修正條文。

何科長圳達：針對第六條之五，內政部建議修正為：「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一、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

二、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催告而仍拒繳。

三、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諾，將租賃住宅轉租於他人。

四、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五、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期限，以書面通知承租人：

一、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十五日。

二、依前項第四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前三個月。」
江委員永昌：原則上本席同意接受對案，但是本席有兩個問題，因為本席自己也有疑慮，請內政部說明一下。在這些情形之下，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承租人是否就不得要求任何損失賠償？第二點，本席雖然提出修正動議，但本席也考量很久，有關重新建築之定義，到底是申請建照？還是指都更程序進行到哪一步？什麼狀況下才能視為重新建築？雖然本席有提出修正動議，但是本席對這部分也有疑慮，你們是不是可以解釋一下？

主席：請內政部對江委員的意見作一回應。

王司長靚琇：第一個部分就如同委員說的，如果提前終止租約是因為符合這些條件，承租人當然不得要求賠償，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既然我們同意他在這種條件下可以提前終止契約，當然就沒有所謂的違約金問題，一定是有違約的行為，例如違約提前終止，這樣當然就要付違約金。

但是這部分有列出一定條件准許提前終止，表示他只要進行之前的通知行為之後，當然就沒有違約的問題，也沒有所謂的違約金問題，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所謂的重新建築，通常我們是認為例如房子已經老舊，可能不宜再繼續居住使用，未來如果要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如果有需要做更明確解釋的話，我們可以再做解釋。

江委員永昌：用解釋函嗎？

王司長靚琇：對，用解釋函的方式處理。

尤委員美女：首先是文字方面的問題，就是第二項第二款：「於終止前前三個月」，修正條文中有兩個「前」，應該要去掉一個。另外，開頭的「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要不要修改為「得提前以書面終止租賃契約」？下面已經有規定了嗎？好的。另外，這一點剛才也有提到，第一項第四款：「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出租人要重新建築所以收回，對承租人而言，其實這也不是他的錯，這個部分的權利平衡是否需要考慮一下？

另外，所謂的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是指他們正在談的時候就可以這麼做嗎？例如一開始談就提前三個月通知承租人終止契約。因為從開始談重新建築，一直到落實建築，搞不好需要一、兩年，這裡到底要怎麼規定？當然，你們有說會再用函釋處理，這個部分是否能先說明一下？

主席：請內政部先說明一下。

花次長敬群：關於重新建築這個部分，本質上就是要更新、改建嘛！這部分當然還有更新計畫審議的過程，我們也不希望在審議過程當中，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開始操作，所以就不敢出租，因此才會制定這個條文。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希望等待都更的房子仍然可以做一定程度的有效利用，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規範，當然，也會要求出租人如果要提前終止，還是要三個月前提出。

這裡面會涉及一些問題，從提出更新計畫開始一路走過來，一直到最後核定，就算核定完，一般來說也不會立刻拆除，所以三個月的彈性空間應該是足夠的，不至於要規定到什麼樣的更新程序才可以提前終止。關於這個部分，請委員同意保留現在的文字表達方式，後續我們會就實務的狀況，用函釋的方式把各種情況表達的更具體，好不好？謝謝。

主席：法務部陳副司長有沒有意見？

陳副司長大偉：沒意見。

主席：好，謝謝。另外，第一項第三款：「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諾」，前面的文字是不是都用書面同意？但這個修正條文是寫承諾，民法的規範就是這樣嗎？要不要和前面的條文一致，也改成書面同意，還是要用原來的「承諾」？因為前面都用「書面同意」。

江委員永昌：這個問題不要這樣看待，這一條不是看前面的「非經出租人承諾」，而是要看他是否有反對意見，前面有二句話，一個是「非經出租人承諾」，另外一句是「租賃物為房屋者，除有反對之約定」，後面有寫到反對，所以不能只看「承諾」這個用語，也要看反對的用語。如果反對，相對的用語就是同意，如果要相對於承諾的話，另外一個負面的用語本席就不知道該用什麼了。

主席：所以第三款修正為「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嗎？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請教法務部，就目前實務面來說，到底是二個月還是幾個月？就是第二款，因為現在你們要這樣規定。如果實務上都是三個月，例如相關的判決等等都是這樣，現在如果要把它限縮為二個月，這個部分恐怕要考量一下，因為這是給承租人更多課責。為什麼定二個月？有沒有實務上的相關例子？以一般契約來說，例如消費者保護方面，有沒有相關規定或可以參考的例子？民法第四百四十條嗎？

主席：好，有沒有問題？

尤委員美女：剛才第三款的「非經出租人書面同意」，本席認為「非」應該改成「未」，因為如果寫「非經」的話，一定是非經什麼，不得怎麼樣，但這裡是指要經過同意，所以應該是「未經出租人書面同意」。

主席：好，謝謝，這裡應該改為「未經」二字，請問各位，有無意見？如果各位沒有意見，內政部請同仁再宣讀一遍最後確認的文字。

何科長圳達：針對第六條之五建議修正為：「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一、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

二、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催告而仍拒繳。

三、承租人未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將租賃住宅轉租於他人。

四、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五、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期限，以書面通知承租人：

一、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十五日。

二、依前項第四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前三個月。」。

主席：請問本條第一項的冒號「：」要改成逗號「，」嗎？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哪個機關可以說明一下，這裡所謂的重新建築，其他法律有沒有這樣的用語？土地法嗎？可以透過那邊解釋嗎？還是本來就有解釋？

主席：好，謝謝。如果沒有意見，這一條就確認，第六條之五修正為第六條之四。處理第六條之六。請提案委員說明。

吳委員玉琴：這是相對剛才的條文，剛才是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這一條是承租人難以繼續居住，所以他也可以提前終止租賃契約。我們有明定六款，第一款是如果他人有侵害到承租人或同居人的安全、健康，第二個是因為工作調職、解職、解雇，或因為疾病、意外產生長期療養之需求，所以沒辦法繼續住這個房子。

第三個是在承租關係存續中，出租人沒有適當維護應該修繕的部分，讓承租人難以繼續居住，所以可以提前解約。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其實是參照民法第四百三十五條、第四百三十六條和第四百五十二條的規定所制定的規範，以上是我們提出這一條條文的意旨。

江委員永昌：其實在我們的修正動議當中有說到幾項，內政部的對案有五個層面，你們可能也有參考日本的規定，包括工作調職、解職、長期療養等問題，或者應該盡修繕義務讓它適合居住。當然，你們也提到提前終止租賃契約的權利不能濫用，應該要提出相關證明，但是卻刪掉承租人可能會受到的暴力、侵害、干擾、妨害，你們把這個部分拿掉了。本席想聽一下這方面的意見，因為這本來是我們提修正動議希望保護的地方，不知道你們為什麼要拿掉。
主席：請內政部回應。

花次長敬群：第一款的內涵在認定上確實有它的困難之處，除非真的有家暴，或是有明確證據，例如有些可能是自己有疑心病或是其他問題，這樣反而會造成奇怪的狀態。這個部分在認定上確實有困難，而且這樣反而可能會造成一些刻意的行為，例如為了提前解約而去做一些比較不恰當的作為，因為現階段還沒有辦法在實務上做合理的操作，所以我們建議把它拿掉。

主席：以原始文字來說，本席同意內政部的說法，執行上的確有困難。江委員還有意見嗎？

江委員永昌：還是要面對這個問題啦！因為實際狀況就是這樣，新聞媒體也有報導，這個問題相當嚴重。大家關心租賃的健全、租賃的安全，如果從過去的事件來看，不是出租人在這方面受到侵害，不然就是承租人權益受損，所以社會大眾一直有疑慮，為什麼政府不能提出一些對策協助、幫忙？所以我們才會提出這樣的規定。如果出現一方較弱勢，或是資訊不對等的狀況時，在這件事情上就會變成被欺負的一方，這個人不一定是房客，也不一定是房東，你們打算怎麼處理方才本席指出來的問題？

吳委員玉琴：主席，本席想補充一下，其實第一款是參考美國房東及房客統一法的內容，承租人和同居人如果受到家庭暴力、約會暴力、跟蹤或性侵害，雖然這不是租賃的問題，可是因為他們居住在這裡，而且已經被跟蹤，所以也會影響到他的人身安全，是因為這些不得已的事由需要提前終止契約，因為這關係到人身安全。

剛才你們也提到，這樣會比較難認定，可是現在有沒有其他的處理機制？例如美國已經採取這樣的方式，但是臺灣社會遇到類似約會追蹤或是家暴的時候，有的人會到住處站崗，如果發生類似這樣的情況，而且也向警察報案了，可不可以做為提前解約的條件？

花次長敬群：實務上對於各種危害的防制，不管是從警方的治安系統，或是社會福利的系統，當然都有救援機制。我們現在擔憂的是什麼？就是要不要賠違約金的問題，對不對？如果給予他這個權利，他就可以不用付違約金，因為他繼續待在那邊可能會遇到危險、侵害，我覺得這樣的動作好像有點太大了。

我們制定這樣的規定之後，可能反而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給想要違約的人一個便利的方式，這就關係到我們在權衡這件事情時，如何應用法律的問題。所以我們建議還是回歸現在的機制，例如尋求警察的保護，或是從社福的保護處理，不要給予這樣的條件，只因為這樣就可以不用支付違約金，這部分請委員再想想看。

尤委員美女：吳委員他們這一條提案，其實是因應現在社會上的家庭暴力問題，或是被跟蹤、被騷擾，導致他沒有辦法在原來租的地方繼續住下去，如果要提前解約，可能又要被扣違約金。本席認為應該把條件規定的明確一點，例如要經過報案等程序，或是有警察證明等等，本席覺得這一塊不能只要求由當事人自行解決，其實這也是一個比較周延的立法。

另外，第二款原來是指因為工作調職或是解雇，所以必須解約的情況，這個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考量一下？他原來租的房子可能租金很貴，但是因為被解聘付不起租金，這時候他可能就必須離開，所以要提前解約，可是又必須繳高額違約金。本席是覺得，因為現在的社會並不是那麼安全，可能會有各種變動，所以我們也可以制定一個其他的概括條款，其他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所以他必須離開的話，可以用概括條款來處理，這也是一個方式。

吳委員玉琴：本席再補充一下，第一款有關人身安全的部分，剛才內政部是擔心這樣會不會變成承租人不用被扣押金的理由，本席覺得人身安全應該是無價的，所以可不可以比照第二款的寫法，就是必須提出明確事證或是警方證明之類的，也就是說還是要提出事證。原來第一款的文字是寫因為疾病、意外產生長照需求，這裡也提到要提出明確事證，所以這部分也是一樣，因為第一項關係到人身安全，例如拿到保護令，或是因為被跟蹤而向警察報案，這些都是具體的事證。

花次長敬群：其實，這個條文的訂定，反過來說是對房東的另外一種課責，今天因為房客怎麼了，所以房東就會被違約，而且這個違約還不能要求賠償。其實我們是在思考這個部分要怎麼平衡，也就是說，房客因為某些事情的危害，到底是房東該擔負這個責任？還是社會應該用其他管道負擔這個成本？所以我們對這個部分會比較小心處理。

因為反過來說，當房東租房子給房客的時候，也要祈求不要倒楣遇到一個被跟蹤的人，因為這樣可能就會遭受違約損失。當然，這部分關係到分寸的拿捏，請各位委員再多討論一下到底要不要這麼做，如果被跟蹤，只要有去警察局報案就好？還是要取得保護令，或者怎麼樣，我覺得這部分還是要謹慎處理比較好。

主席：各位還有沒有意見？還要不要再做修正？

陳副司長大偉：有關這一條的第一項，就是對案提出來的第一項，它是提到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下面有幾款，第五款是「承租人死亡，繼承人主張終止租賃契約」，基本上承租人如果死亡的話，他是沒辦法終止契約的，所以我們建議把第五款另列一項，承租人死亡，繼承人得主張終止租賃契約。為了配合這個修定，最後一項就改為承租人或其繼承人依前項各款規定等等，以這樣的方式調配文字，以上報告。

主席：好，謝謝陳副司長的建議。文字的部分請你們修改一下，好不好？等一下請同仁宣讀、確認。第一款的部分，兩位委員是否堅持？

尤委員美女：如果不按照吳委員的提案條文，我們要不要加概括條款，增列不可歸責於承租人的事由？因為不管怎麼樣，就資歷來說，原則上出租人的資歷應該比承租人強，所以在這種不可歸責於他的狀況下，因為這也不是他自己願意的，但是遇到狀況，不得已要做這樣的決定，這個部分是不是能給予例外處理？因為他也要提前一個月通知，只是不用再被罰。如果那是一個好房子，其實出租人不見得就會受到損失，對不對？這個部分是不是能夠稍微Balance一下？

主席：要不要制定一個概括條款？內政部有沒有意見？

花次長敬群：到時候要怎麼認定？可能又變成到法院訴訟。
尤委員美女：如果承租人有這種情況，其實一般出租人也不希望萬一哪天房子被燒掉或怎麼樣，對不對？如果有這樣的條款，至少能夠讓承租人安心離開，不會因為顧忌違約金的問題，所以只能繼續忍受，或是一直被騷擾等等，或是有不可測的狀況發生。

如果房東也有這樣的憐憫心，其實不會發生問題，因為房東也會希望房客趕快搬走，如果他覺得這根本就是假的，是房客故意這樣做，那他們一定是到法院解決，對不對？那部分就用訴訟來解決，其實通常還有一個調解的機制，可能在調解的階段就可以解決，否則的話，如果沒有這樣的規定，到時候房客也可以一走了之，結果也是一樣要到法院處理。

吳委員玉琴：內政部是不是可以參考我們第一款的文字，加上相關的明確事證做為補充，因為人身安全的問題真的應該好好考量。另外，關於第六條之四，剛才我們在談出租人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要不要賠償的問題，剛才是說不用，所以文字上是不是可以明確化？就是在第一項的冒號之前加上「，承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至於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第六條之五，就修改為「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且出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主席：這是程序上的問題，你又回到第六條之四了。

吳委員玉琴：對，因為這是相同的概念。

主席：等一下第六條之四的文字再確認一下。第六條之六修正為第六條之五，文字要再修正。委員還有意見嗎？

江委員永昌：本席不是故意要回到前條，以你們的修正動議來說，就是第六條之五和第六條之六，本來本席是在想，因為剛才次長說實在有很多困難之處，例如查證、確認等等，所以我們接受這樣的理由。但是回過頭看剛才兩位委員提出的問題，如果要在文字上加上妨害、侵害、受害等規定的話，這樣還真的得回頭看第六條之五。

因為承租人或同居人對房東的妨害、侵害，不列為出租人能夠終止契約的條件，我們的修正動議是有這樣的規定，你們的對案第六條之五並沒有，你們把它拿掉。如果第六條之五拿掉這樣的規定，但是第六條之六卻有這樣的規定，這樣就會變成房東和房客、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間的關係不對等，所以如果要做這樣的規定，那麼兩者都要有，如果不要的話，應該要放在哪裡處理？這是本席的意見，以上。

主席：好，謝謝。各位還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意見，本席就要開始處理了。第六條之四的文字再整理一下，現在討論的第六條之六，修正後變成第六條之五，請內政部參照法務部的意見，以及剛才幾位委員的意見修正文字，等一下再做確認，好不好？第六條之四、第六條之五的文字先修正，等一下確認。現在先進行第六條之七。

尤委員美女：如果第六條之四要修正的話，是不是也可以一併處理剛才次長提到的，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的函釋，在立法理由中寫明也可以，讓它能夠稍微明確一點。

主席：好，在立法理由說明好了。
尤委員美女：下一次討論的時候，是否也能一併提出？

主席：你是說文字嗎？文字修正之後，等一下就會處理，不會等下一次會議。

尤委員美女：本席是說在立法理由當中需要說明的部分。

主席：好，謝謝。第六條之四和第六條之五的文字，請你們趕快整理、修正，本席希望今天下午的會議進行到5時30分就好，因為今天不可能完成審查，我們另擇期再審。

現在處理第六條之七。這一條修正為第六條之六，請提案委員說明。

江委員永昌：為避免租賃契約屆期或是終止，承租人先搬離租屋處不願意配合交還，因為實務上常常發生房東、房客點交時有問題，這部分會產生爭議，所以我們針對這部分提出修正動議，承租人在租賃住宅內的遺留物，看是由出租人用催告的程序通知，或是承租人該怎麼取回，針對這部分做一個規範，保障租賃關係，以上。

主席：好，謝謝，請內政部回應。

花次長敬群：原則上我們尊重這個條文，只在文字的部分做了一個很小的修正，針對第六條之七提了一個對案。

主席：請同仁宣讀第六條之七的對案。

何科長圳達：針對第六條之七，內政部建議文字修正為：「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之返還，應由租賃當事人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之點交。一方未會同點交，經他方訂定期限催告仍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

前項點交後尚有遺留物，除租賃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其所需處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不足者，出租人得請求承租人給付。」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六條之七照方才宣讀文字修正通過有無異議？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期限方面有沒有相關的實務？好比第一項是「訂定期限催告」，第二項則是「定相當期限催告」，文字並不一樣，後者是不是時間上比較長一點？

主席：現在實務上期間是多久？文字要不要統一？請王司長說明一下。

王司長靚琇：這部分還是要回到雙方簽定的契約，因此，所謂訂「相當期限」，應該是在契約裡面規範應約定事項時，就會事先訂定；至於限期會是多久？這要看雙方合意。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那文字要不要……

主席：文字要不要統一？何科長剛才宣讀的文字好像跟書面文字不太一樣，所以現在請何科長再宣讀一次。

何科長圳達：第六條之七文字修正為：「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之返還，應由租賃當事人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之點交。一方未會同點交，經他方訂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

前項點交後尚有遺留物，除租賃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其所需處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不足者，出租人得請求承租人給付。」謝謝。

尤委員美女：第一項跟第二項可以同樣寫成「定相當期限」。

主席：有，加了啊！

尤委員美女：第一項不要寫成「訂定」，單單一個「定」字就好了。

主席：好，第一項「經他方訂定」的「訂」字刪除。如果各位沒有意見，第六條之七照以上文字修正通過，並將條次改列為第六條之六。

現在處理第八條，請內政部說明一下。

王司長靚琇：由於目前整個租賃制度還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所以我們特別在這條條文當中規定主管機關為了健全住宅租賃關係，可以建立租賃住宅專業服務制度、發展租賃住宅服務產業，甚至研究租賃制度並提供住宅租賃糾紛處理及諮詢，而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我們可以輔導或獎勵其他機關（構）及住宅租賃相關團體來辦理這些事務，但有關輔導或獎勵的對象、內容、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主席：尤委員有提案，要不要說明一下？

尤委員美女：我的提案主要是針對輔導、獎勵其他機關（構）及住宅租賃之相關團體的部分，因為依照住宅法第四條規定，我們要考量的是經濟及社會條件處於比較不利狀態的族群，好比老人、愛滋病患及榮民等等，這些人不見得可以分配到社會住宅，如果分配不到，他們只能去租用私人住宅，可是當他們要承租時，往往會遇到困難，即便由崔媽媽帶著他們去面見房東，但人家一聽是老年人，通常都不願出租，所以在此情形下，就需要有仲介團體，譬如由政府租下來，改裝之後交給民間團體來經營管理；當然，這些民間團體並非是以租賃來做為主要業務，像伊甸基金會、勵馨基金會或是芒草心慈善協會，其中芒草心主要就是幫助遊民，而勵馨基金會則是幫助老人，他們其實是有能力來經營管理的，而且可以讓經濟或社會弱勢的族群能夠有房子住，所以我們特別在條文中加入「及以住宅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的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為服務對象之相關團體」，我們希望把這部分拉進來，因為這些團體不見得是住宅租賃的相關團體。

另外，有關第二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的部分，我們建議加入「以住宅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的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為服務對象之相關團體，應優先予以輔導或獎勵。」因為他們與包租或包管的團體是不一樣的，包租共管的機構還是以營利為主，而我說的這些NGO主要是以照顧經濟或社會的弱勢者為主，所以這一塊，政府應該優先給予輔導及獎勵。

主席：對於尤委員的提案條文，內政部有沒有回應？

花次長敬群：其實尤委員的提案條文比較像是住宅法的內涵，不像租賃專法的內涵，因為它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社會住宅，而我們在住宅法裡面的條文，並沒有排除這些事務的操作，同時也有相關的獎勵及輔導辦法，所以是否請求委員不要把這部分放在這個法案裡面？我想這個法案還是單純的回歸到租賃供需雙方及租賃市場的相關活動，這樣比較恰當。

尤委員美女：即使是要回歸租賃供需雙方，我們這裡還是要去解決弱勢族群找不到房子住的問題啊！若說這些弱勢者可以租用社會住宅，但以社會住宅來看，8年興建20萬戶根本不夠，因為現在有需求者高達285萬人，所以社會住宅的供應可謂杯水車薪，事實上還是有一部分人分配不到，而必須租用民間住宅啊！

花次長敬群：其實根據第九條，我們會輔導及協助相關的NGO團體來做這部分，所以第九條已經有這方面的規定了。

尤委員美女：雖然第九條有規定要保障這些人的權利，並且輔導以出租人或承租人為會員基礎的非營利團體，但是像勵馨或伊甸基金會，都有自己的業務，並非以出租人或承租人為會員基礎的非營利團體，只是說當這些弱勢者租不到房子或是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會去找關心他們的團體，例如芒草心就是以遊民權益為主的團體，但這些遊民並非其所屬所謂出租人或承租人的當然會員，所以它的服務範圍並不是以這些人做為基礎，亦即它並不是一個承租或出租共管的團體，在此情形下，它是會被漏掉的。

花次長敬群：其實對於這個法案的操作方式，我們是希望由一個專業的NGO來為所有的個別房客提供服務，而且它是純粹著眼於租屋部分的房客需求，所以不論是勵馨或芒草心的會員，都可以請求這個純粹為房客服務的NGO給予協助，畢竟這些人都是弱勢、都是租屋需求者，如果還要我們提供多種各式各樣的團體，這樣補助或協助的資源就會分散到很多團體裡面，反倒無法讓它去做有規模、有效率的服務操作。也就是說，我們希望集中資源建立一個比較專業且可以全面服務房客或房東獨立出來的小房客或小房東的團體，因此，懇請委員支持我們的想法。

尤委員美女：我們當然希望有這樣的專業團體，但這些專業團體要存活下去，還是必須要有利潤啊！試想如果今天我是一個代租代管的專業團體，我會優先替誰服務？是會優先為那種沒有問題，只要在網路上一PO出訊息就會有人願意把房子租給他的人來服務？還是會優先為那些到處碰壁的弱勢者來服務？當我的100名客戶裡面，有80名是人家一看就覺得沒有問題而願意把房子租給他的人，那麼我會為這些人優先服務？還是會為另外那20名到處被嫌棄的人優先服務？

花次長敬群：我了解委員的意思，但我要強調的是，如果今天我們補助一個團體，它還要擔負起房東責任的話，那麼它就介入社會住宅的系統，理應回歸住宅法的規範，而不應存在於這個單純著眼在房客需求的系統當中，畢竟這只是一個租賃服務的系統，倘若要在裡面去創造另外一種形式的社會住宅，那是不恰當的。

趙委員天麟：我要做會議詢問，因為剛才主席裁示今天會議到5點半結束，可是第六條之五及第六條之六的文字已經整理出來了，所以既然第八條尚無共識，本席建議保留。
主席：好，第八條保留。

現在回頭處理第六條之五，請何科長宣讀內政部建議條文。
何科長圳達：第六條之五文字修正為：「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且承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一、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

二、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催告而仍拒繳。

三、承租人未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將租賃住宅轉租於他人。
四、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五、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期限，以書面通知承租人：

一、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十五日。

二、依前項第四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三個月。」。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六條之五照方才宣讀文字修正通過有無異議？

尤委員美女：第一項第二款的「經催告而仍拒繳」的「而」字可以刪除。

主席：好，這個「而」字刪除。

陳副司長大偉：請主席再確認一下建議條文修正之後的條次，像第六條之五是不是要改列第六條之四？

主席：有關條次部分，我們最後再來一起調整，謝謝提醒。

現在回頭處理第六條之六，請何科長宣讀內政部建議條文。
何科長圳達：第六條之六文字修正為：「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致難以繼續居住者，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且出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一、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並可提出明確事證。

二、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使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而不於期限內修繕。

三、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住宅之一部滅失，且其存餘部分難以繼續居住。

四、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居住使用。

承租人死亡，繼承人得主張終止租賃契約。

承租人或其繼承人依前項各款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於提前終止前一個月，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出租人。」第三項另有修正文字如下：「承租人依第一項各款或其繼承人依前項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於終止前一個月，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出租人。」謝謝。

主席：這樣修正清不清楚？第六條之六再繼續整理一下。
王司長靚琇：第六條之六第一項第一款最後一句話是：「並可提出明確事證，」但觀諸最後一項已有「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出租人。」所以第一項第一款的「並可提出明確事證」應予刪除。

主席：好，請一併把這樣的修正文字整理出來。

尤委員美女：本條第一項最後一句是「且出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本席認為可以修正為：「且出租人不得要求扣抵租金」或「且出租人不得要求扣抵違約金」，請問賠償跟違約金是不是一樣？

主席：是否可以修正為：「且出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或扣抵押金」？因為押金本來就不可以扣抵啊！

尤委員美女：另外，第六條之六是規定應於提前終止前一個月，以書面通知出租人，而第六條之五是規定於終止前十五日通知，兩者是否要一致規定為一個月前通知？

主席：性質不一樣嗎？請王司長說明一下。

王司長靚琇：我們認為兩者不太一樣，以第六條之五來講，指的是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遲付租金、自行轉租或有其他依法律規定可以提前終止契約的情形，那麼為了給予懲罰，通知時間當然就比較短；至於第六條之六，承租人若因疾病、意外或不可歸責於承租人的事由而要提前終止租賃契約，那就要給他一個月的時間，以做為和第六條之五的區別。

主席：好，那就不做修正。

尤委員美女：可是像第六條之五第一項第五款的「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這部分不一定是出自承租人的惡意啊！

主席：依照王司長剛才的解釋，第六條之六及第六條之五是不同情況，所以第六條之六就不做修正。

現在處理第九條，請王司長說明一下。

王司長靚琇：第九條主要是為了保障雙方當事人的權益，所以要由以出租人及承租人為會員基礎的非營利團體來協助出租人及承租人；至於獎勵對象、內容及方式等相關辦法，則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而林委員麗蟬等提案條文，基本上是在第二項提到，前項非營利團體在業務執行範圍內，應主動了解及詢問當事人有無通譯需求，並視個案需要來選任通譯。這部分我們同意接受。

主席：好，那第九條就照行政院版本再加上林委員麗蟬的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第十條，請王司長說明一下。

王司長靚琇：第十條主要是為了解決租賃爭議，所以規定出租人或承租人向直轄市、縣市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申請調處時，可以免繳調處費用。

主席：如果各位沒有意見，第十條就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現在回頭處理第六條之六，請何科長宣讀修正條文。

何科長圳達：第六條之六文字修正為：「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致難以繼續居住者，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且出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一、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

二、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使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而不於期限內修繕。

三、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住宅之一部滅失，且其存餘部分難以繼續居住。

四、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居住使用。

承租人死亡，繼承人得主張終止租賃契約。

承租人依第一項各款或其繼承人依前項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於終止前一個月，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出租人。」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六條之六照方才宣讀文字修正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今天我們就處理到第十條為止，協商結束。

（協商結束）

主席：報告委員會，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案另定期繼續審查。現在散會。

散會（17時28分）


